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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特性表

验收工
程名称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
峰路)市政工程

验收工程
地点

湖北省宜昌市

验收工
程性质

新建
验收工程
规模

建设里程 10.28Km，主线路基长 9.03km，桥梁 1.25km /5 座，设置匝

口 2 处，道路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快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80Km/h，
路基宽度为 30m，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所在流
域

长江流域
所属国家级、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
三峡库区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时

间及文号
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2016 年 1 月、“宜水许可〔2016〕41 号文”

项目建设期 2017 年 3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5 月完工

防治责任范围
（hm²）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
治责任范围(hm²)

146.76

建设期实际扰动范围
(hm²)

101.21

本次评估的防治责任范

围(hm²)
110.63

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

防治目标 目标值 达到值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治理率（%） 95% 96.75% 达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97.77%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03 达标

拦渣率（%） 87% 98.79%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44%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7% 31.67% 达标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63910m³，表土返还 63910m³，边沟 9600m，截、排水沟 31090m，沉沙

池 37 处，挡土墙 360m，硬化层清除 1000m³，土地平整 22.61hm²。

植物措施 栽植乔木 7760 株，栽植灌木 8450 株，种植草皮 6.82hm²，撒播种草 11.96hm²。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7680m，临时沉沙池 46 个，临时拦挡 4338m，临时苫盖 7.72hm²，临

时撒播草籽 3.63hm²。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万元）
4250.24

实际总投资（万元) 3732.94

工程总体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各项工程建设布局合理、质量合格，总体工程质

量达到验收标准，具备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条件。

水保方案编制单
位

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单位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工程监理单位 宜昌市虹源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

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

位
宜昌市虹源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设施验收评估单

位
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宜昌市发展大道 60 号 地址 宜昌市西陵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湖路 32 号

联系人及电话 曾耀/13487260458 联系人及电话 方鄂赣/13667228588

邮编 443000 邮编 443000

电子信箱 343422954@qq.com 电子信箱 56442867@qq.com

mailto:343422954@qq.com
mailto:564428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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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工程简要概括

宜昌为一座沿江带状城市，长江北侧沿江分布小溪塔组团、西陵组团、伍家

岗组团、猇亭组团、白洋组团，沿江纵向交通需求大。近年来随着交通需求的迅

猛增长，猇亭组团主要连接通道宜古路的饱和度逐年上升，目前在高峰小时平均

车速较低、交通服务水平较低。并且规划猇亭组团职能为以工业、机场客运和货

运交通为主要功能，逐步发展综合服务职能。目前大批的工业项目的进驻，随着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将迎来一波更为迅猛的交通需求增长。

峡州大道为城市快速路，作为城市机动车出行的快速通道和城市道路网络的

主骨架，是城市交通大动脉。本项目的建设，将为猇亭组团开辟一条重要连接通

道，有效解决猇亭组团连接通道不足问题。而连接猇亭组团的纵向道路仅猇亭大

道和三峡快速路，其中三峡快速路目前为收费公路，猇亭组团与西陵组团及伍家

岗组团的联系较弱、融合度较低。峡州大道作为快速路，对内服务各组团间的快

速连接，对外分流过境交通，与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衔接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的建设有着十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对于实现宜昌城市道路网重要

节点上的连接、尽快发展周边经济、改善周边的居住条件、完善城市功能等，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项目建设十分必要。

本项目路线为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峡州大道规划

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本工程范围位于宜昌市伍家岗区、猇亭区，起点为柏临

河路，终点为先锋路，设计范围长度为 10.28km。项目主线路基长 9.03km，桥梁

1.25km /5 座，设置匝口 2 处，道路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快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80Km/h，路基宽度为 30m，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本项目总投资 10.80 亿元，项目于 2017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5 月完工，总

工期 39 个月。

2、水保方案编报情况情况

2016 年 8 月，受宜昌市城建项目管理中心的委托，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了《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

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6 年 11 月，我公司完成了《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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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州大道 (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6

年 11 月 10 日宜昌市水利水电局以宜水许可【2016】41 号文批复了该报告。

水保方案批复如下：

（1）防治责任范围：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45.76hm²，其中项目

建设区 132.49hm²，直接影响区 13.27hm²。

（2）土石方工程：本项目土方方总开挖方 303.93 万 m³，总回填方 190.48 万

m³，弃方 113.45 万 m³，弃渣全部运至规划弃渣场。

（3）水土保持措施：表土剥离 110185m
3
，表土返还 110185m

3
，边沟 9400m，

截、排水沟 51602m，沉沙池 33 处，挡土墙 1088m，硬化层清除 1400m
3
，土地平整

43.28hm
2
；栽植乔木 7418 株，栽植灌木 8653 株，种植草皮 6.45hm

2
，撒播种草

9.97hm
2
；临时排水沟 6863m，临时沉沙池 59 个，临时拦挡 4852m，临时苫盖 7.62hm

2
，

临时撒播草籽 6.19hm
2
。

（4）水土保持投资：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388.50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639.05 万元，植物措施 43.58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213.12 万元，独立费用 164.19

万元，基本预备费 63.6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64.97 万元。

（5）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确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一级标准，

防治目标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7%，土壤流失控

制比达到 1.0，拦渣率达到 95%，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林草覆盖率达到 27%。

3、监测工作简要情况

2018 年 1 月，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本项目监测

工作主要分以下 3个阶段：

第一阶段：监测计划制定阶段

第一阶段即 2018 年 2 月，此阶段主要为监测设计阶段。接受委托后，我公司

成了项目组，在收集主体工程设计资料、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区基础资料的基础

上，结合工程建设实际，制定完成水土保持监测计划，以指导后期监测工作开展。

第二阶段：监测工作开展阶段

第二阶段即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此阶段主要为监测工作开展阶段。

监测时段内，项目组严格按照制定的监测计划定期对项目建设区开展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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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地面定位监测、调查监测、全面巡查监测等方法获取工程水土流失因子、水

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危害、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等监测内容所对

应监测指标；每次监测结束后，整理监测资料。

第三阶段：监测工作总结阶段

第三阶段即 2020 年 8 月，此阶段主要为监测工作总结阶段。该时段内，项目

组于室内整编分析监测记录资料、同时收集主体工程施工资料，完成了《宜昌市

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为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专项验收提供依据。

4、监测结论

经全面巡查监测记录，结合宜昌市水利水电局批复文件综合分析，得出如下

结论：

（1）防治责任范围：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10.63 hm²，其中项目

建设区 101.21hm²，直接影响区 9.42hm²。

（2）土石方工程量：本项目实际总开挖方 291.78 万 m³，总回填方 217.28 万

m³，产生弃渣 74.50 万 m³，产生弃渣全部运至规划弃渣场。

（3）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期间，针对各扰动地表区域主要采取工程措施

结合植物措施综合防护及治理。

①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表土剥离 63910m
3
，表土返还 63910m

3
，边沟

9600m，截、排水沟 31090m，沉沙池 37 处，挡土墙 360m，硬化层清除 1000m
3
，土

地平整 22.61hm
2
。

②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7760 株，栽植灌木 8450 株，种植草皮 6.82hm
2
，撒播

种草 11.96hm
2
。

③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7680m，临时沉沙池 46 个，临时拦挡 4338m，临时

苫盖 7.72hm
2
，临时撒播草籽 3.63hm

2
。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工程扰动地表面积 101.21hm
2
，扰动地表整治面积

97.95hm
2
，其中建构筑物、地表硬化及稳固边坡面 62.05hm

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35.90hm
2
；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6.7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77%，拦渣率

为 98.7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3，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44%，林草覆盖率为

31.67%；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均达到了 GB50434-2018 规定的一级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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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和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5）总体结论：通过以上监测成果可以看出，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

先峰路)市政工程建设基本按照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要求开展了水土

流失防治工作，本项目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效果

较好，各项措施基本依照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落实到位。

我公司在开展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的过程中，得到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技术人员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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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简介

⑴工程名称：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

⑵建设地点：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区和猇亭区

⑶建设性质：新建

⑷建设规模：建设里程10.28Km，主线路基长9.03km，桥梁1.25km /5座，设

置匝口2处，道路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快车道，设计行车速度80Km/h，路基宽度为

30m，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⑸工程总投资：总投资10.80亿元，其中土建投资9.52亿元。

⑹建设工期：于2017年3月开工，2020年5月完工，总工期39个月

1.1.2 地理位置及交通情况

本项目路线为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峡州大道规划

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本工程范围位于宜昌市伍家岗区、猇亭区，起点为柏临

河路，终点为先锋路，设计范围长度为10.28km。地理位置图见附图1。

1.1.2 线路走向

峡州大道位于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区和猇亭区，建设起点为在建峡州大道，

终点为先锋路，设计范围长度为10.28km。主要控制点为：上跨柏临河桥梁、灵宝

路(规划)交叉口、灵宝一路(规划)交叉口、灵宝环路(规划)交叉口、雅宜铁路、

黄家湾路(规划)交叉口、荆宜高速桥梁、汉宜高铁桥梁、先锋路以及沿线的铁塔、

水库。

道路上跨灵宝路、灵宝环路，道路范围内灵宝路、灵宝环路不纳入建设内容；

与灵宝一路、黄家湾路采用菱形互通立交形式，灵宝一路、黄家湾路（下穿峡州

大道段）纳入建设内容；与先锋路采用喇叭形互通立交形式，先锋路立交不纳入

建设内容。沿线其他规划路口暂不形成，同时为保证沿线居民出行，道路沿线结

合现状情况将现有村道与道路顺接。

道路上跨雅宜铁路，下穿荆宜高速及汉宜高速铁路桥梁。道路采用40m小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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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跨雅宜铁路；道路下穿荆宜高速采用路基铺设方式，高速公路桥梁桥墩位于道

路中央分隔带。道路下穿汉宜高铁桥梁采用路基方式下穿。

K0+000---K2+000段行政区划属于伍家岗区，K2+000--- K4+750和K6+840

---K10+280段行政区划为猇亭区，K4+750--- K6+840段行政区划夷陵区。

1.1.4 工程总体布置

1.1.4.1 路基工程

一、路基工程设计

1、纵断面设计

纵断面根据在建峡州大道、以及道路最大填挖高度进行设计，道路竖向设计

控制点如下表。

表 1-1 纵坡控制表

控制点 道路桩号 控制点高程（m） 说明

在建峡州大道 K0+000 69.00 与峡州大道顺接

雅宜铁路 K2+300 87.30 上跨雅宜铁路

荆宜高速公路桥梁 K4+722.5～K4+746.7 106.50 下穿荆宜高速公路桥梁

汉宜高铁桥梁 K6+900～K7+070 170.00 下穿汉宜高铁桥梁

2、路基标准横断面

主干道：本项目设计速度采用 80 Km/h，其路基横断面采取了相应的设计标准。

主线路基横断面布置：30m（路幅总宽度）=2.0m（绿化带）+12m（车行道）+2.0m

（绿化带）+12.0m（车行道）+2.0m（绿化带）。车行道路拱为直线坡形式，双向

横坡，坡度为 2.0％。

支干道：20m（路幅总宽度）=3.0m（绿化带）+7m（车行道）+7.0m（车行道）

+3.0m（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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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基、路面工程设计

本项目为城市快速路，主路线总长为 10.28km（包括灵宝匝道和黄家湾匝

道），主要包括明挖路基 9.72km(主线路 9.03km，支线路 0.6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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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基宽度

为保持路基稳定，挖方路段加宽 3.8m，增设碎落台及蝶式排水边沟，填方路

段为保证路基稳定外侧加宽 2.0m 设置土路肩。

（2）路基设计标高

路基设计标高=路面设计高程-路面结构层厚度。

（3）路基设计

本工程路基设计中，主要为挖方路基段和回填路基段。

1）挖方路基设计

①挖方边坡为土质或全风化岩石

高度小于等于 8m 时，边坡坡率为 1：1；当高度大于 8m 时，自下而上每 8m 处

设宽度为 1.5m 的平台，各级边坡坡率为 1:1。坡顶以外大于或等于 5m 处视汇水情

况设山坡截水沟（40cm×40cm），距截水沟外缘 2m 外为道路用地界；无截水沟时，

坡顶以外 5m 处为道路用地界。

②石质挖方路堑

a、石质挖方路段，根据堑深设置折线坡或台阶式边坡形式；

b、石质边坡坡率 1：1，上部表土层适当放缓，采用 1：1.5，当高度大于 8m

自下而上每 8m 设一宽 1.5m 的平台，截水沟、边沟设置方法同前。

2）填方路基设计

路基施工前应将地基表层碾压密实，在一般土质地段，压实度应不小于 90%，

路基基底承载力应大于 100KPa。

采用人工夯实时，松铺厚度应小于 20cm。高度小于 8m 的填土路基边坡坡率为

1:1.5；高度大于 8m 的填土路基应分级放坡，每 8m 高设置 2m 宽分级平台，第一

级边坡坡率为 1:1.5，第一级以下边坡坡率为 1:1.75。于 8m 处设宽 2.0m、横坡

3%的路基中部平台，对于填方路段较短，按上述办法设置的路堤中部平台连续长

度小于 50m 时，可不设置平台，而采用折线坡。坡角以外设宽 2.0m 的护坡道。护

坡道外设置路堤排水边沟。地面横坡缓于 1：5时，清除地表草皮、腐殖土后。地

面横坡为 1：5～1：2.5 时，原地面应挖台阶，台阶宽度不应小于 2m，并设 2％～

4％向内斜坡的横坡。当基岩面上的覆盖层较薄时，宜先清除覆盖层再挖台阶；当

覆盖层较厚且稳定同时满足压实度要求时，可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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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征地红线

开挖路段：在开挖线外 5m 设置排水沟，排水沟外侧 2m 为征地红线；

回填路段：在回填坡脚线外 2m 设置排水沟，排水沟外侧 2m 为征地红线；

在征地红线中，共分为二部分：路面和边坡，回填段路面宽为 34m，开挖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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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宽为 38m(两边路肩设置有蝶形边沟)。

5、绿化设计

本工程绿化主要为三个部位，分别为中央隔离带、边坡（匝道）、碎落台。

峡州大道道路绿化设计主要包括道路中分带、侧分带及匝道路段斜坡绿化设

计。中分带设计常绿四季桂及红叶石楠，主要起分隔和遮挡眩光、噪音等作用，

20m 宽中分带则以组团式形式布置，三角枫、水杉、樟树等构成基本骨架，桂花、

日本晚樱、黄花槐等丰富层次，地被采用南天竺、红叶石楠与马尼拉草相结合，

打造整齐大气的绿化组团；侧分带行道树设计为银杏，银杏树形整齐，秋季叶色

优美，形成两侧常绿山体背景中的一抹亮色；匝道路段斜坡宽度较宽，主要以樟

树、栾树、夹竹桃、红枫等乔灌木组合，形成由低到高的自然层次，并满足车行

视线的大尺度观景要求。

本主体工程已经较为全面的对征地红线内的中央隔离带、边坡及碎落台的植

物措施充分考虑，本方案将不另外增设。

6、边坡防护

本工程中开挖边坡为 1：1（路堑），将采用挂网植草防护。回填边坡（路堤）

坡比为 1：1.5 或 1：1.75，将为植草防护。

边坡高度小于 2m 时不考虑设置防护，高度大于 2m 时，边坡防护形式如下：

路堑边坡采用三维土工网喷播方式防护。三维土工网的锚固方式按坡面加设

Φ16 长 1.0m 间距 3.0m 的锚杆和在坡顶加设一排Φ20 长 1.5m 间距 0.9m、坡底设

一排Φ20 长 1.0m 间距 2.0m 的锚杆两种方案设计。路堤坡面直接混喷草籽和灌木

籽防护。

路堑碎落台均进行浆砌片石加固,并留植草或植攀藤植物种植槽，种植槽长

5.0m、宽 0.60m、深 0.6m，回填种植土，种植槽与种植槽之间间距 30cm.种植槽高

于碎落台 5cm,周边采用 C20 砼预制块镶边。

7、排水设计

路基施工临时性排水设施，应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相结合。

1）路堤边沟

高填方路基段设置浆砌片石路堤边沟，就近接入路基排水管道，边沟沟底纵

坡不宜小于 0.3%，若周边土地随道路建设同步开发，边沟可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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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蝶式边沟及截水沟

一般挖方路基段在道路边线外 1m 处设置蝶式边沟，在坡口线以外 5m 处设置

浆砌片石截水沟，其后通过急流槽接入就近雨水井。急流槽沟宽 0.6m。

本主体工程对道路红线范围内的边坡已经充分考虑，本方案将不另外增设。

8、特殊路段

1）软土路基

本路段软土路基主要为鱼塘、周边小水沟静水沉积、呈软塑状态含大量有机

腐殖质，韧性差，干强度低。针对本工程软土（淤泥）分布的位置、软土层厚度

及路基回填的高度，拟采取如下处理方案：

①采用换填处理。

针对沿线鱼塘及水沟，且鱼塘大部分位于道路建设范围。

②采用抛石挤淤。主要针对鱼塘部分或小部分位于道路建设范围，石料采用

山体爆破开挖出的弱风化岩石。

2）膨胀土路基处理

本次项目建设路段存在膨胀土，施工时对现场进行详堪后，进行具体的细化

设计，对于膨胀土严重（膨胀率≥65%）的路段，本次设计方案按以下方式进行处

理：

a.基底采用 20cm 厚石灰土封水，石灰掺量 20%；

b.分层碾压回填，回填150cm山体开挖的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分层厚度≤30cm，

压实度标准详见相关指标；

c.上路床回填 30cm 厚天然砾岩；

9、分离式路基

道路下穿荆宜高速公路（高湖大桥），对本段道路下穿段采用双幅道路形式，

道路中间分隔带宽度按 4m 控制，双幅路调整桩号为 K4+340～K5+740。

道路下穿汉宜高铁，对本段采用双幅道路形式，道路中间分隔带按 20m 控制，

同时在下穿铁路桥墩处设置“U”形槽进行保护。

二、路面工程

本项目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本项目的路面结构形式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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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路面结构型式一览表

三、立交匝道

本工程共设立交匝道两处，分别为灵宝立交匝道及黄家湾立交匝道。灵宝匝

道始于 K0+580，黄家湾匝道始于 K3+868。

（1）灵宝立交

道路上跨灵宝一路，本段新建菱形互通；灵宝一路下穿峡州大道段纳入本次

实施范围，灵宝一路新建长度 112m，坡度为 1.0%，红线宽度为 20m，车行道宽 14m。

灵宝立交匝道与主道变速车道采用平行式，变速车道展宽 4m，加速车道长

160m，减速车道长 80m，平行式过渡段长度 50m，过渡段距柏临河大桥 21m。受桥

梁位置影响，灵宝立交匝道最大坡度为 6.12%，最小坡度为 5.27%，匝道最大长度

为 284.85m，最小长度为 132.09m。

（2）黄家湾立交

道路上跨黄家湾路，本段新建菱形互通；黄家湾路下穿峡州大道段纳入本次

实施范围，黄家湾路新建长度 150.06m，坡度为 2.94%、0.8%，红线宽度为 30m，

车行道宽 15m。

黄家湾立交匝道与主道变速车道采用平行式，变速车道展宽 4m，加速车道长

160m，减速车道长 80m，平行式过渡段长度 50m，过渡段距荆宜高速桥梁 74m。受

桥梁位置影响，黄家湾匝道最大坡度为 5.39%，最小坡度为 4.14%，匝道最大长度

为 419.97m，最小长度为 149.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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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交通畅通，结合道本项目全线有平面交叉 2 处，为主线与支线平面交

叉。

四、沿线设施

根据本项目的特殊情况安保工程实施主要以标志、标线、减速设施、护栏为

主要防治措施。

为了保证车辆安全顺畅地行驶，消除险工路段上的行车隐患和准确行驶到达

目的地，设置标志、警示墙及防撞护栏、里程碑、公路界碑等设施，这些设施均

布设于本项目永久征地范围内，基本不再单独占压土地。

1.1.4.2 桥涵工程

一、柏临河大桥

柏临河大桥起止点桩号为 K0+026.1～K0+326.10 ，桥梁全长 300m，桥宽 26m，

主线桥基本跨径采用 30m，共 10 跨，采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结构，桥梁跨越

柏临河及规划灵宝路。

桥型方案：鱼腹式箱梁（大悬臂展翅形）+微弯双柱墩。

桥梁上部结构采用等高度预应力砼连续箱梁，跨径 30m，梁高 2.0m，标准桥

宽 26m，整幅布置。单箱五室，箱顶宽 26.0m，箱底宽 16.0m，顶板厚 25cm，底板

厚 23cm，腹板厚 45cm，悬臂长 3.5m。变宽段桥宽 32~26m，整幅布置，单箱七室；

顶板厚 25cm，底板厚 23cm，腹板厚 45cm，悬臂长 3.5m。箱梁采用满堂支架或少

支点现浇施工。

二、后河大桥

后河大桥距离峡州大道起点约 2km 处，主要上跨后河和既有鸦宜铁路，是峡

州大道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本次设计的后河大桥左幅起始桩号：K1+517.6，终止

桩号：K2+370.6，全长 853m，右幅起始桩号：K1+517.6，终止桩号：K2+360.6，

全长 843m。两端均与总体院设计道路相衔接。其中，后河大桥（跨后河部分）左

幅起始桩号：K1+517.6，终止桩号：K2+241.6，全长 724.0m。右幅起始桩号：

K1+517.6，终止桩号：K2+271.6，全长 754.0m；其余为涉铁部分。

三、其他桥梁

其他桥梁主要有三处，主要包括灵宝一路桥、灵宝环路桥和黄家湾路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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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m。

⑴跨灵宝一路跨线桥

本桥上部结构采用 30m 标准跨预制小箱梁，单幅桥横桥向由 4片小箱梁组成。

梁高 1.8m，中梁预制部分顶宽 2.40m，边梁预制部分顶宽 2.85m，梁底宽均为 1.0m。

箱梁顶板厚均为 0.18m。

⑵跨灵宝环路跨线桥

本桥上部结构采用 30m 标准跨预制小箱梁，单幅桥横桥向由 6片小箱梁组成。

梁高 1.8m，中梁预制部分顶宽 2.40m，边梁预制部分顶宽 2.85m，梁底宽均为 1.0m。

箱梁顶板厚均为 0.18m，桥台采用肋板式桥台，肋板宽 1m，承台顺桥向宽度为 5.7m，

厚为 1.5m，承台下接双排直径 1.2m 的桩基础，左右幅桥台每排 4根桩。

⑶跨黄家湾路跨线桥

本桥上部结构采用 30m 标准跨预制小箱梁，单幅桥横桥向由 4片小箱梁组成。

梁高 1.8m，中梁预制部分顶宽 2.40m，边梁预制部分顶宽 2.85m，梁底宽均为 1.0m。

箱梁顶板厚均为 0.18m，桥台采用肋板式桥台，肋板宽 1m，承台顺桥向宽度为 5.7m，

厚为 1.5m，承台下接双排直径 1.2m 的桩基础，左右幅桥台每排各 3根桩。

1.1.5项目组成

本项目主要由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施工场地区、临时堆土场区、施工

便道区和弃渣场区组成。项目组成见表 1-3。

表 1-3 工程项目组成表

序号 项目组成 项目主要内容

1 路基工程区 主路线、支线路、平面交叉工程、路基防护工程、绿化等

2 桥涵工程区
主要包括柏临河大桥、后河大桥、跨灵宝一路跨线桥、跨灵宝环

路跨线桥、跨黄家湾路跨线桥

3 施工场地区
共布设 4 处施工场地区，主要布设制梁场、材料加工场、拌合系

统等

4 临时堆土场区 共布设 3处临时堆土场区

5 施工便道区 新建临时便道 2.0km

6 弃渣场区 共布设 4 处弃渣场

1.1.6施工布置

一、施工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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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施工场地区主要包括制梁场、拌合场、办公区及施工人员生活营地。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施工办公区及施工人员生活营地主要租用沿线民房，

不再另行布设。施工过程中施工场地区集中布设 4 处，制梁场、材料堆场主要布

设在道路红线范围内，拌合场地布设在道路红线外侧。施工场地区占地类型主要

为有林地及其它草地，总共占地 1.00hm²。

表 1-4 施工场地特性表

序号 位置
面积

（hm²）
项目 占地类型 备注

1#施工场地区 K0+300 0.25
制梁场、材料堆

场

有林地、其

它草地
包含在路基中

2#施工场地区 K2+600 0.25
制梁场、加工场

地、材料堆场

有林地、其

它草地
包含在路基中

3#施工场地区
K3+900 右

侧
0.30

拌合站、材料堆

场

有林地、其

它草地

施工结束，恢

复植被

4#施工场地区 K8+500 0.20
加工场地、材料

堆场
有林地 包含在路基中

合计 1.00

二、施工便道区

根据现场监测，本项目尽可能利用项目区周边县道、乡道和村村通公路。本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对现场难以达到的地方新增施工便道，新建施工便道共计

2.50km，采用碎石路面，占地面积总计 1.25hm²。施工便道工程完工后便道将不再

保留，采用植草绿化。

三、弃渣场区

⑴ 弃渣场布设原则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量及弃渣较多，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条件，按照水土保持相

关规范要求，弃渣按以下原则进行布设：

①堆渣场应尽量避让植被较好地段，应尽可能避开不良地质段，不得影响周

边公共设施、居民点的安全。

②为减少施工运输便道，堆渣高程与线位相差不宜太大。

⑵ 弃渣场布设

根据监测人员实地监测，并查阅相关征地协议等资料，本项目永久弃方量 74.50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16

万 m3，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布设了弃渣场 4处，占地面积总计 13.42hm2。弃渣

场均远离当地公共设施、居民点等，地质条件较好，安全性较好，不存在诱发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且选择的弃渣场避免了对覆盖率高的林地的破坏。为尽量减少

弃渣场占地，减少占压当地居民生产生活资料。弃渣场使用完毕后采取措施进行

了土地恢复，如恢复植被、绿化等。

表 1-5 弃渣场布设统计表

渣场名称 位置
面积 堆渣量 堆渣厚度

用地类型 备注
hm2 万 m3 m

1#弃渣场 K0+800左侧 3.54 12.50 4.5 果园、坑塘水面 植被恢复

2#弃渣场 K2+900右侧 4.60 28 10 有林地、其他草地 植被恢复

3#弃渣场 K6+000左侧 2.10 10 6 有林地、其他草地 植被恢复

4#弃渣场 K9+320右侧 3.18 24 8 有林地、其他草地 植被恢复

总计 13.42 74.50

1.1.5 施工工期

本项目于 2017年 3月开工建设，2020年 5月完工，总工期 39个月。项目由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承建。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相关设计资料，本项目总挖方 291.78

万 m³，总填方 217.28万 m³，产生弃渣 74.50万 m³。本工程土石方平衡全线采用

合理调配，将土方尽量沿线路基进行回填平衡，尽量减少弃方量的原则，弃渣全

部运至规划弃渣场。施工期间临时表土集中堆放在临时堆土场区进行防护，待施

工结束完毕后表土全部返回进行绿化。土石方平衡详见表 1-6。

表 1-6 工程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³

项目分区
开挖 回填

弃渣 备注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路基工程区 1.82 264.40 266.22 1.90 195.15 197.05 69.17 全部运至规

划弃渣场桥涵工程区 0.15 15.70 15.85 0.15 10.37 10.52 5.33

施工场地区 0.09 1.28 1.37 0.09 1.28 1.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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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堆土场区 0.31 0.31 0.31 0.31 0

施工便道区 0.19 3.90 4.09 0.19 3.90 4.09 0

弃渣场区 3.94 3.94 3.94 3.94 0

总计 6.50 285.28 291.78 6.58 210.70 217.28 74.50

1.1.7 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征占地包括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施工场地区、临时堆土场区、

施工便道区和弃渣场区。根据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中相关章节，结合现场调查

测算并分类统计了本工程占地数量。经统计，项目共占压各类土地面积计

101.21hm²，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85.22 hm²，临时占地面积 15.99 hm²，占地类型包

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住宅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及其他土地等。按行政区划分伍家岗区内占地面积为 18.90hm²，猇亭区内占地面

积为 73.56hm²，夷陵区内占地面积为 8.75hm²，详见表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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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工程占地汇总表 单位：hm²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hm²）

占地面

积（hm²）

占地性质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住宅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永久占

地

临时占

地
旱地 果园 有林地

其他草

地

农村宅基

地

农村道

路

铁路用

地

公路用

地

河流水

面

坑塘水

面
空闲地

路基工程区 9.86 27.40 25.31 3.26 2.40 1.64 0.06 0.50 6.56 2.38 79.37 79.37

桥涵工程区 3.20 0.85 0.04 0.04 0.14 0.82 0.06 0.70 5.85 5.85

施工场地区 (0.20) (0.50) 0.30 0.30 0.30

临时堆土场区 0.30 0.32 0.40 1.02 1.02

施工便道区 0.20 0.31 0.69 0.05 1.25 1.25

弃渣场区 2.54 6.50 3.38 1.00 13.42 13.42

合计 9.86 33.64 33.29 8.03 2.40 1.68 0.10 0.64 0.82 7.62 3.13 101.21 85.22 15.99

注：施工场地区带“（）”占地面积为路基工程区范围内，面积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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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工程占地表（按行政区） 单位：hm²

工程分区

行政区划

总计
伍家岗区 猇亭区 夷陵区

路基工程区 8.24 62.58 8.55 79.37

桥涵工程区 5.85 5.85

施工场地区 0.3 0.3

临时堆土场区 0.72 0.3 1.02

施工便道区 0.25 0.8 0.2 1.25

弃渣场区 3.54 9.88 13.42

总计 18.9 73.56 8.75 101.21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通过现场踏勘，地块交付使用前拆迁工作已经完成。因此，本《方案》不涉

及拆迁安置区水土保持防治问题。

1.2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概况

（1）地形地貌

本项目路线处于宜昌市伍家岗区、猇亭区及夷陵区，地处鄂西山前丘陵区，

地形地貌构架主要受南北向构造体系控制，自西北向南东，由低山、丘陵渐变为

低丘陵、岗地直至江汉河湖冲积平原区。近场区及长江两岸上覆以中下更新统、

下伏白垩—古近系地层的组成丘陵与岗地，大致处在同一向南东倾斜的剥夷面上；

长江自宜昌向宜都，呈现较鲜明的南东向线性形态，河床切割较深，两岸侵蚀三

角面发育，局部地段呈现陡崖箱形河谷。形成向南倾斜的低丘陵、高岗地、垅岗

地貌，地形相对高差50～160m。本线路穿行于丘陵、岗地之中，其特点是地形地

貌复杂多样，地形起伏较大，河流阶地与丘陵垅岗相间。根据路线地形特征和地

貌形态类型，沿线构造地貌属丘陵，属典型的长期剥蚀切割作用形成，沿线山包

浑圆，沟谷浅切，小冲沟及水系呈密度中等～稀疏的树枝状，切割深度自5～30m

不等，线路经过区域山顶相对较平，山坡平缓，一般坡度5～20度，在基岩之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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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布有较厚的残坡积层及冲洪积层。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拟建道路沿线上部覆盖层为素填土、淤泥质土、第三系

冲洪积物：粉质粘土、粉砂、卵石；第三系冲洪积物：粘土、含粉质粘土卵石；

残积土等组成，下伏基岩为白垩系五龙组下统（K1wl）泥质粉砂岩及粘土岩、中

生代白垩系上统罗镜滩组（K2L）砾岩。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项目所处区域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为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相当于Ⅵ度。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35。

（2）气象

本项目行政区划属宜昌市伍家岗区、猇亭区及夷陵区，位于亚热带大陆季风

气候地带。年平均气温16.8℃，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无

霜期长；春季温湿，夏季炎热，秋季干凉，冬季寒冷，年平均气温16.9～18°C。

冬季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4.7℃，极端最低气温-9.8℃；夏季7月份最热，平均

气温28.3℃，极端最高气温43.9℃，地温变化幅度随深度增加而递减，深度为0.8～

3.2m时，多年平均气温为18.5～18.8°C。日照强烈，年平均日照时数1728小时，

年平均日照率39％，多年平均蒸发量1271.3mm，7月份蒸发量最大189.6mm。区内

降水丰沛，多年平均降水深1213.6mm，年最低降水深643.9mm；潮湿系数0.91，为

湿度适中带。本区多年平均相对湿度0.77，全年以静风为主，盛行风向东南风，

定时最大风速20m/s。全年春秋季短，冬夏季长，夏季多梅雨，初冬至早春冷空气

及寒潮活动频繁。项目区气象特征见表1－9。

表 1－9 项目区气象特征一览表

序号 气象要素 单位 特征值

1 年均气温 ℃ 16.8

2 无霜期 d 276

3 ≥10℃积温 ℃ 5428.50

4 极端最高气温 ℃ 43.9

5 极端最低气温 ℃ -9.8

6 最高月平均气温 ℃ 28.3

7 最低月平均气温 ℃ 4.7

8 年降水量 mm 1213.6

9 10年一遇24h降水量 mm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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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导风向 东南风

11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h 1656.1

12 年均蒸发量 mm 1271.3

13 能见度<1000m多年平均雾日 d 2

14 能见度<500m多年平均雾日 d 12

15 最大冻土深度 cm 4

16 10 年一遇 1h 最大降雨量 mm 71.3

（3）土壤

项目区的土壤按成土条件和成土过程共分为7个大类：黄壤、黄棕壤、棕壤、

石灰土、紫色土、潮土、水稻土，面积分别占耕地、林地面积的14.34%、28.22%、

0.15%35.93%、17.91%、0.23%、3.22%。黄壤、黄棕壤与石灰土一般质地黏重，透

水性差，易于产生地表径流，抗侵蚀性能弱，极易造成水土流失。而在紫色砂泥

岩地区发育的紫色土和风化花岗岩地区发育的粗滑土透水性虽较好，但土层较浅

薄，在失去植被保护、降雨较大的情况下，亦易产生强烈侵蚀。项目区土壤类型

丰富，主要有黄壤、黄棕壤，石灰土有少量分布。项目区土壤理化性状见表1-10。

表 1－10 项目区土壤理化性状表

土壤

类型

平均土

层厚度

(cm)

土壤

容重

(t/m

³)

土壤养分含量

PH 值有机质

(%)

全氮

(%)

全钾

(%)

速效钾

(ppm)

全磷

(%)

速效磷

(ppm)

黄壤 20～50 1.450 1.860
0.10

1
1.860

117.00

0
0.033 4.000 6.6

黄棕壤 20～50 1.280 1.370
0.09

6
1.726 98.000 0.042 5.100 7.9

（4）植被

项目区现有植被以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为主，阔叶树以栎类、

枫香、樟、梓、桐、甘竹类为主；针叶林以马尾松、柏木、杉树为主；灌木以马

桑、荆条等较普通，林草覆盖率为60%。

区域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40%下降到80年初的24.6%，虽然近些年加大了生

态植被建设力度，但恢复植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放牧、垦殖和重造轻管，

许多采伐迹地裸露和低盖度疏幼地等演变成荒地，加剧了水土流失。一些支流沿

岸的植被，由于交通、建筑等生产项目的新建，几乎毁坏殆尽。森林系统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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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导致削减洪峰调节水量、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等功能衰退，环境灾害加重。

1.2.2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

⑴水土流失分区及类型

本工程主要涉及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区和猇亭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

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及《湖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鄂政

函[2017]97号）对本项目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区划。本项目所经的伍家岗区、猇亭

区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夷陵区属于三峡库区国家级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按《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规定执行高一级标准，即执行建设类一级标准。

项目所在地区水土流失容许值为500t/hm²·a。

（2）区域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以大气降水产生的地表径流对土壤及

其母质进行剥蚀、搬运和沉积为主，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形式主要是面蚀和沟蚀。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所确定的分级标准，根据《宜昌市水土保持

规划（2016-2030年）》，本项目所涉及的宜昌市伍家岗区水土流失面积14.84km

²，其中轻度侵蚀面积10.42km²，中度侵蚀面积2.37km²，强烈侵蚀面积0.69km²，

极强烈侵蚀面积0.49km²，剧烈侵蚀面积0.87km²。夷陵区水土流失面积947.48km²，

其中轻度侵蚀面积597.28km²，中度侵蚀面积294.89km²，强烈侵蚀面积34.71km²，

极强烈侵蚀面积17.32km²，剧烈侵蚀面积3.28km²。猇亭区水土流失面积13.06km²，

占国土总面积10.88%，其中：轻度流失面积8.36km²，中度流失面积3.42km²，强

烈流失面积1.21km²，极强烈流失面积0.05km²，剧烈流失面积为0.02km²。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见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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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表

1.2.3 水土流失主要形式和危害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扰动地表，破坏原地表植被，同时产生裸露坡面，降低抗

蚀能力，容易诱发产生新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主要形式表现为面蚀和沟蚀等。

经调查，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为：

（1）对土地资源的损坏和影响

由于工程的开挖、填筑，损坏了原有的地表、植被，在雨水的冲刷下可能产

生水土流失，从而降低土壤肥力，影响植被生长，对土地资源的再生利用带来不

利影响。

（2）影响区域生态环境

工程施工时剥离的表土集中堆放，若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一遇天雨，松

散的堆积土极易形成水土流失，淤积市政管道；天旱则易产生扬尘污染，影响区

域环境。

（3）影响工程安全

项目建设中，扰动了原地表，破坏了原地表的植被，削弱了其原有的蓄水保

土功能，而且施工过程中的土石方开挖量、填筑量均较大，极易产生水土流失。

行政区 伍家岗区 夷陵区 猇亭区

土地总面积 km² 69 3424.00 120

水土流失面积 km² 14.84 947.48 13.06

占土地总面积 % 21.51 27.67 10.88

水土流失程

度

轻度 km² 10.42 597.28 8.36

占流失面积 % 70.22 63.04 64.01

中度 km² 2.37 294.89 3.42

占流失面积 % 15.97 31.12 26.19

强烈 km² 0.69 34.71 1.21

占流失面积 % 4.65 3.66 9.26

极强烈 km² 0.49 17.32 0.05

占流失面积 % 3.30 1.83 0.38

剧烈 km² 0.87 3.28 0.02

占流失面积 % 5.86 0.3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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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可能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若不进行有效的防治，造成水土流失的危

害相应也大，很可能危及工程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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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情况

1、2014 年 3 月，宜昌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市政工程中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对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进行调查

研究。

2、2015 年 11 月，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宜发改审批 [2015]384 号《市

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锋路）市政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予以批复:项目起点为柏临河，终点为猇亭区的先锋路，道路总长为

10.939km，红线宽 50m，实施宽度为 30m，双向六车道，方案桥梁工程共为三个部

分：跨柏临河大桥、跨后河大桥和雅宜铁路大桥以及 5 座线桥。

3、2016 年 5 月，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宜发改审批 [2016]182 号《市

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锋路）市政工程初步设计的

批复》予以批复:项目起点为柏临河，终点为猇亭区的先锋路，道路总长为

10.905km，红线宽 50m，实施宽度为 30m，双向六车道，道路上跨灵宝路、灵宝环

路、道路范围内灵宝路、灵宝环路不纳入建设内容，灵宝一路、黄家湾路不纳入

建设内容，先锋路不纳入建设内容，道路上跨桥梁 7 座，分别为柏临河大桥、上

跨灵宝一路桥梁、上跨灵宝环路桥梁、后河大桥、上跨黄家湾路桥梁、下穿汉宜

高铁桥梁和上跨先锋路桥梁。

4、2016 年 5 月，主体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宜昌市夷陵区国土局、宜昌市

项目管理中心、荆宜高速管理公司等部门汇报沟通，对初步设计线型进行了局部

调整，调整段为桩号 4+360～7+960 段，调整长度为 3600m。根据宜昌市夷陵区国

土局提供资料显示，道路桩号 5+740～7+000 道路占压基本农田，根据相关文件为

避免占压农田，对本段线型进行调整。道路下穿荆宜高速公路（高湖大桥），根

据荆宜高速管理公司要求，对本段道路下穿段采用双幅道路形式，道路中间分隔

带宽度按 4m 控制，双幅路调整桩号为 4+360～5+740。道路下穿汉宜高铁，根据

武汉铁路局要求，对本段采用双幅道路形式，道路中间分隔带按 20m 控制，同时

在下穿铁路桥墩处设置“U”形槽进行保护。根据与宜昌市项目管理中心汇报意见

及考虑到峡州大道（先锋路～白洋）段建设时序性，对本次建设终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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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跨先锋路桥梁暂不建设，本段建设终点为先锋路规划辅道。由初步设计建设长

度 10.9km，调整为 10.28km。

2.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情况

2016 年 8 月，受宜昌市城建项目管理中心的委托，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了《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

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6 年 11 月，我公司完成了《宜昌

市峡州大道 (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6

年 11 月 10 日宜昌市水利水电局以宜水许可【2016】41 号文批复了该报告。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

本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过程中注重水土保持工作，并对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提高了防护标准。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专门制定了宜昌市

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管理工作制度，施工单位成立了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项目部，专门协调落实本

项目水土保持工作。

根据监测资料及查阅相关资料，本项目相关水土保持总体布局不存在重大变

更，故水土保持方案无重大变更情况。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要求，落实资金、管理等保障措施，将方案中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纳入

主体工程建设中，进行了工程设计、招投标、监理和组织施工工作，切实落实水

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在后续设计中，设计单位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部分措

施进行了优化，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整体来看，本项目相关水土保持措施不

存在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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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1）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方案报告书》，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46.76hm²，其中项目建设区132.49hm²，直接

影响区13.27hm²。详见3-1。

表3-1 水保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²

项目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路基工程区 94.28 3.72 98

桥涵工程区 5.85 2.2 8.05

施工场地区 1.4 0.14 1.54

临时堆土场区 1.02 0.12 1.14

施工便道区 4.33 3.25 7.58

弃渣场区 25.61 3.84 29.45

合计 132.49 13.27 145.76

（2）实际评估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监测，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10.63hm

²，其中项目建设区101.21hm²，直接影响区9.42hm²。防治责任范围见表3-2。

表3-2 工程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单位：hm²

项目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路基工程区 79.37 3.65 83.02

桥涵工程区 5.85 2.20 8.05

施工场地区 0.30 0.0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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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堆土场区 1.02 0.12 1.14

施工便道区 1.25 1.05 2.30

弃渣场区 13.42 2.32 15.74

合计 101.21 9.42 110.63

（3）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本工程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报告书》

设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5.76hm²(其中项目建

设区132.49hm²，直接影响区13.27hm²)，而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10.63

hm²(其中项目建设区 101.21hm²，直接影响区 9.42hm²)比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减少了 35.13hm²。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批复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情况见表 3-3。

表 3-3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单位：hm²

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方案 实际 增减 方案 实际 增减 方案 实际 增减

路基工程区 94.28 79.37 -14.91 3.72 3.65 -0.07 98.00 83.02 -14.98

桥涵工程区 5.85 5.85 0.00 2.20 2.20 0.00 8.05 8.05 0.00

施工场地区 1.40 0.30 -1.10 0.14 0.08 -0.06 1.54 0.38 -1.16

临时堆土场区 1.02 1.02 0.00 0.12 0.12 0.00 1.14 1.14 0.00

施工便道区 4.33 1.25 -3.08 3.25 1.05 -2.20 7.58 2.30 -5.28

弃渣场区 25.61 13.42 -12.19 3.84 2.32 -1.52 29.45 15.74 -13.71

合计 132.49 101.21 -31.28 13.27 9.42 -3.85 145.76 110.63 -35.13

3.1.2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总范围较方案减少了 35.13hm²，具体的变化的主要原

因如下：

一、路基工程区

路基工程区防治责任面积比方案值减少了 14.98hm²。主要原因是主体工程实

际建设过程中优化施工工艺、布置，尽量减少征地面积，现场核实路基工程区建

设区实际占地面积减小。从而导致路基工程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二、施工场地区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9

施工场地区防治责任面积比方案值减少了 1.16m²。主要原因是实际建设过程

中施工场地布置减少 2 处，且优化了施工组织设计，3 处施工场地布设在路基工

程区红线区内，面积不重复计算。从而导致施工场地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

少。

三、施工便道区

施工道路区防治责任面积比方案值减少了 5.28hm²。主要原因是实际建设施

工根据设计优化调整，施工便道长度布设减少，项目区内乡村道路满足施工条件，

无需扩建，使得施工便道区占地面积减少，相应的直接影响区减少，从而导致施

工道路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四、弃渣场区

弃渣场防治责任面积比方案设计的减少了 13.71hm
2
。水保方案共设计了 7 处

弃渣场。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加大土石方的调配和综合利用，实际产生永

久弃渣量有所减少，本工程实际设置了 4处弃渣场，占地面积减少，从而导致弃

渣场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3.2工程竣工后的防治责任范围

验收组对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施工迹地、水土保持效果调查结

果显示，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区域造成了直接影响的区域，目前直接影响已

基本消除。为此，本次确定工程竣工后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10.63hm²。

3.3弃渣场设置

3.3.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弃渣场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永久弃方量 113.45 万 m³。本项目共

设置了 7 处弃渣场。为尽量减少弃渣场占地，弃渣场均沿路基工程两侧布设。设

计水保方案设计的弃渣场情况见表 3-4。

表 3-4 弃渣场特性表

渣场名

称
位置

面积 堆渣量
堆渣厚

度
容渣量

用地类型 备注

hm
2

万 m
3

m 万 m
3

1#弃渣

场
K0+800 两侧 6.04 10.45 3.5 21 果园、坑塘水面

实际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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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弃渣

场
K1+000 左侧 1.8 23 8 32 果园

3#弃渣

场
K2+900 两侧 5.82 42 15 60 有林地、其他草地

实际

利用

4#弃渣

场
K4+500 两侧 3.6 7 3.5 9 果园、草地

5#弃渣

场
K6+000 两侧 2.07 10 4.5 12 有林地、其他草地

实际

利用

6#弃渣

场
K9+320 两侧 2.10 9 5.0 12 有林地、其他草地

实际

利用

7#弃渣

场
K10+000 左侧 4.18 12 7.0 18 果园、草地

总计 25.61 113.45 164

3.3.2实际弃渣场情况

根据现场监测及施工单位土石方统计结果，本项目实际永久弃方量 74.50 万

m³，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布设了弃渣场 4 处，占地面积总计 13.42hm²。弃渣场

均远离当地公共设施、居民点等，地质条件较好，安全性较好，不存在诱发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且选择的弃渣场避免了对覆盖率高的林地的破坏。为尽量减少弃

渣场占地，减少占压当地居民生产生活资料。弃渣场使用完毕后采取措施进行了

土地恢复，如恢复植被、绿化等。实际布设弃渣场情况见表 3-5。

表 3-5 弃渣场布设统计表

渣场序号 位置
面积 堆渣量 堆渣厚度

用地类型 恢复方向 备注
hm2 万 m3 m

1#弃渣场 K0+800 左侧 3.54 12.5 4.5 果园、坑塘水面 植被恢复 对应方案 1#弃渣场

2#弃渣场 K2+900 右侧 4.60 28 10 有林地、其他草地 植被恢复 对应方案 3#弃渣场

3#弃渣场 K6+000 左侧 2.10 10 6 有林地、其他草地 植被恢复 对应方案 5#弃渣场

4#弃渣场 K9+320 右侧 3.18 24 10 有林地、其他草地 植被恢复 对应方案 6#弃渣场

总计 13.42 74.50

3.4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3.4.1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共完成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110185m
3
，表土返还 110185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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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沟 9400m，截、排水沟 51602m，沉沙池 33 处，挡土墙 1088m，硬化层清除 1400m
3
，

土地平整 43.28hm
2
。

（1）路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19000m
3
，表土返回 19000m

3
，边沟 9400m，截、排水沟

28940m，土地平整 6.32hm
2
。

（2）桥涵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1500m
3
，表土返回 1500m

3
，护坡 250m，排水沟 600m，土

地平整 0.50hm
2
。

（3）施工场地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200m
3
，表土返回 4200m

3
，排水沟 1027m，硬化层清除

1400m
3
，土地平整 1.4hm

2
。

（4）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3060m
3
，表土返回 3060m

3
，排水沟 400m，沉沙池 4处，

土地平整 1.02hm
2
。

（5）施工便道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5625m
3
，表土返回 5625m

3
，排水沟 12000m，土地平整

1.88hm
2
。

（6）弃渣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76800m
3
，表土返回 76800m

3
，挡渣墙 1088m，排水沟 8635m，

沉沙池 29 处，土地平整 32.16hm
2
。

2、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量

根据“三同时”原则，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并起到了较

好的防护效果。根据施工及监理单位提供的数据，结合监测人员的现场调查，本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表土剥离及返还、道路边沟、截水沟、排水沟、硬

化层清除、挡土墙、土地整治等措施，截至 2020 年 8 月，本工程实际完成的工程

措施量如下：表土剥离 63910m
3
，表土返还 63910m

3
，边沟 9600m，截、排水沟 31090m，

沉沙池 37 处，挡土墙 360m，硬化层清除 1000m
3
，土地平整 22.61hm

2
。

（1）路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17200m
3
，表土返回 17200m

3
，边沟 9660m，截、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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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0m，沉沙池 25 处，土地平整 6.12hm
2
。

（2）桥涵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1500m
3
，表土返回1500m

3
，排水沟620m，土地平整0.50hm

2
。

（3）施工场地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900m
3
，表土返回 900m

3
，排水沟 260m，硬化层清除 1000m

3
，

土地平整 0.30hm
2
。

（4）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3060m
3
，表土返回 3060m

3
，排水沟 440m，沉沙池 4处，

土地平整 1.02hm
2
。

（5）施工便道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1850m
3
，表土返回 1850m

3
，土地平整 1.25hm

2
。

（6）弃渣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39400m
3
，表土返回 39400m

3
，排水沟 2270m，沉沙池 8

处，挡渣墙 360m，土地平整 13.42hm
2
。

各防治区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的工程量以及与水保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量对

比情况详见表 3-6、3-7。

表3-6 各工程区实际完成工程措施量及实施进度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实施时间

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 m³ 17200 2017.3~2017.12

表土返回 m³ 17200 2019.5~2019.12

边沟 m 9660 2017.12~2018.5

截、排水沟 m 27500 2017.12~2018.5

沉沙池 处 25 2017.12~2018.5

土地平整 hm² 6.12 2019.5~2019.12

桥涵工程区

表土剥离 m³ 1500 2017.3~2017.12

表土返回 m³ 1500 2019.5~2019.12

排水沟 m 620 2017.12~2018.5

土地平整 hm² 0.5 2019.5~2019.12

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m³ 900 2017.3~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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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返回 m³ 900 2019.5~2019.12

排水沟 m 260 2017.12~2018.5

硬化层清除 m³ 1000 2019.5~2019.12

土地平整 hm² 0.3 2019.5~2019.12

临时堆土场区

表土剥离 m³ 3060 2017.3~2017.12

表土返回 m³ 3060 2019.5~2019.12

排水沟 m 440 2017.12~2018.5

沉沙池 处 4 2017.12~2018.5

土地平整 hm² 1.02 2019.5~2019.12

施工便道区

表土剥离 m³ 1850 2017.3~2017.12

表土返回 m³ 1850 2019.5~2019.12

排水沟 m 2017.12~2018.5

土地平整 hm² 1.25 2019.5~2019.12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³ 39400 2017.3~2017.12

表土返回 m³ 39400 2019.5~2019.12

排水沟 m 2270 2017.12~2018.5

沉沙池 处 8 2017.12~2018.5

挡土墙 m 360 2017.12~2018.5

土地平整 hm² 13.42 2019.5~2019.12

表3-7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设计的措施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际完成 增减（+/-） 备注

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 m³ 19000 17200 -1800 实际减少

表土返回 m³ 19000 17200 -1800 实际减少

边沟 m 9400 9660 260 实际增加

截、排水沟 m 28940 27500 -1440 实际减少

沉沙池 处 25 25 实际增加

土地平整 hm² 6.32 6.12 -0.2 实际减少

桥涵工程区
表土剥离 m³ 1500 1500 0

表土返回 m³ 1500 1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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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m 600 620 20 实际增加

土地平整 hm² 0.5 0.5 0

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m³ 4200 900 -3300 实际减少

表土返回 m³ 4200 900 -3300 实际减少

排水沟 m 1027 260 -767 实际减少

硬化层清除 m³ 1400 1000 -400 实际减少

土地平整 hm² 1.4 0.3 -1.1 实际减少

临时堆土场区

表土剥离 m³ 3060 3060 0

表土返回 m³ 3060 3060 0

排水沟 m 400 440 40

沉沙池 处 4 4 0

土地平整 hm² 1.02 1.02 0

施工便道区

表土剥离 m³ 5625 1850 -3775 实际减少

表土返回 m³ 5625 1850 -3775 实际减少

排水沟 m 12000 -12000 实际减少

土地平整 hm² 1.88 1.25 -0.63 实际减少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³ 76800 39400 -37400 实际减少

表土返回 m³ 76800 39400 -37400 实际减少

排水沟 m 8635 2270 -6365 实际减少

沉沙池 处 29 8 -21 实际减少

挡土墙 m 1088 360 -728 实际减少

土地平整 hm² 32.16 13.42 -18.74 实际减少

实际完成工程措施量与《方案报告书》设计工程措施量主要变化为：

（1）路基工程区

路基工程区实际占地面积较方案有所减小，导致表土剥离及返还、土地平整、

截排水沟措施工程量减少，实际实施边沟及沉沙池措施工程量略有增加。

（2）施工场地区

施工场地区方案水保布设6处，实际施工阶段布设有4处，办公生活区均为租

住附近民房，施工场地实际占地面积减少。因此施工场地区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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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较方案均为减少。

（3）施工便道区

施工便道区实际建设施工根据设计优化调整，施工便道长度布设减少，项目

区内乡村道路满足施工条件，无需扩建，使得施工便道区占地面积减少，从而导

致施工便道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减少。

（4）弃渣场区

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加大土石方的调配和综合利用，本工程实际布置弃渣场

数量较方案减少，相应占地面积减少，从而导致弃渣场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减少。

3.4.2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共完成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7418 株，栽植灌木 8653 株，

种植草皮 6.45hm
2
，撒播种草 9.97hm

2
。

（1）路基工程防治区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6784 株，栽植灌木 8333 株，种植草皮 6.32hm
2
。

（2）桥涵工程防治区

植物措施：撒播种草 0.05hm
2
。

（3）施工场地防治区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90 株，栽植灌木 320 株，种植草皮 0.13hm
2
。

（4）施工便道防治区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1.88hm
2
。

（5）弃渣场防治区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544 株，播撒草籽 8.04hm
2
。

2、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量

根据施工及监理单位提供的数据，结合监测人员的现场调查，截止 2020 年 8

月，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量为：栽植乔木 7760 株，栽植灌木 8450 株，种

植草皮 6.82hm
2
，撒播种草 11.96hm

2
。

（1）路基工程防治区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6900 株，栽植灌木 8450 株，种植草皮 6.82hm
2
。

（2）桥涵工程防治区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6

植物措施：撒播种草 0.15hm
2
。

（3）施工场地防治区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25 株。

（4）施工便道防治区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1.25hm
2
。

（5）弃渣场防治区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835 株，播撒草籽 10.56hm
2
。

各防治区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的工程量以及与水保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量对

比情况详见表 3-8、3-9。

表3-8 各工程区实际完成植物措施量及实施进度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实施时间

路基工程区

栽植乔木 株 6900 2019.5~2020.3

栽植灌木 株 8450 2019.5~2020.3

种植草皮 hm² 6.82 2019.5~2020.3

桥涵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² 0.15 2019.5~2020.3

施工场地区

栽植乔木 株 25 2019.5~2020.3

栽植灌木 株 0 2019.5~2020.3

种植草皮 hm² 0 2019.5~2020.3

施工便道区 撒播草籽 hm² 1.25 2019.5~2020.3

弃渣场区
栽植乔木 株 835 2019.5~2020.3

撒播草籽 hm² 10.56 2019.5~2020.3

表3-9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设计的措施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际完成 增减（+/-） 备注

路基工程区

栽植乔木 株 6784 6900 116 实际增加

栽植灌木 株 8333 8450 117 实际增加

种植草皮 hm² 6.32 6.82 0.5 实际增加

桥涵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² 0.05 0.15 0.1 实际增加

施工场地区
栽植乔木 株 90 25 -65 实际减少

栽植灌木 株 320 0 -320 实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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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草皮 hm² 0.13 0 -0.13 实际减少

施工便道区 撒播草籽 hm² 1.88 1.25 -0.63 实际减少

弃渣场区
栽植乔木 株 544 835 291 实际增加

撒播草籽 hm² 8.04 10.56 2.52 实际增加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量与《方案报告书》设计量变化情况如下：

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及弃渣场区实际施工过程中注重项目区内绿化环境

效果，加大了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实施区域，从而增加植物措施工作量的增加；

施工场地区实际布设场地较方案减少，施工便道修建长度较方案减短，从而导致

施工场地区及施工便道区占地面积减少，因此该区域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较方案减少。

3.4.3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共完成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6863m，临时沉沙池 59 个，

临时拦挡 4852m，临时苫盖 7.62hm
2
，临时撒播草籽 6.19hm

2
。

（1）路基工程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800m，沉沙池 30 个，袋装土拦挡 2500m，临时苫盖

6.32 hm
2
。

（2）桥涵工程防治区

临时措施：袋装土拦挡 100m。

（3）施工场地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500m，沉沙池 6 个，袋装土拦挡 177m，临时苫盖 0.28

hm
2
。

（4）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临时措施：袋装土拦挡 786m，临时苫盖 1.02hm
2
，临时撒播草籽 1.02 hm

2
。

（5）施工便道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97m，沉沙池 3 个，袋装土拦挡 122m，临时撒播草籽

0.05hm
2
。

（6）弃渣场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5366m，沉沙池 20 个，袋装土拦挡 1167m，临时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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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籽 5.12 hm
2
。

2、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量

根据施工及监理单位提供的数据，结合监测人员的现场调查，截止 2020 年 8

月，本项目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量为：临时排水沟 7680m，临时沉沙池 46 个，临

时拦挡 4338m，临时苫盖 7.72hm
2
，临时撒播草籽 3.63hm

2
。

（1）路基工程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360m，沉沙池 30 个，袋装土拦挡 2650m，临时苫盖

6.62 hm
2
。

（2）桥涵工程防治区

临时措施：袋装土拦挡 200m。

（3）施工场地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30m，沉沙池 2 个，袋装土拦挡 62m，临时苫盖 0.08

hm
2
。

（4）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临时措施：袋装土拦挡 800m，临时苫盖 1.02hm
2
，临时撒播草籽 1.02 hm

2
。

（5）施工便道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500m，沉沙池 4 个，袋装土拦挡 36m，临时撒播草籽

0.05hm
2
。

（6）弃渣场防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690m，沉沙池 10 个，袋装土拦挡 590m，临时撒播草

籽 2.56 hm
2
。

各防治区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的工程量以及与水保方案设计的临时措施量对

比情况详见表 3-10、3-11。

表3-10 各工程区实际完成临时措施量及实施进度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实施时间

路基工程区

临时排水沟 m 2360 2017.9~2019.5

临时沉沙池 个 30 2017.9~2019.5

临时拦挡 m 2650 2017.9~2019.5

临时苫盖 hm² 6.52 2017.9~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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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涵工程区 临时拦挡 m 200 2017.9~2019.5

施工场地区

临时排水沟 m 130 2017.9~2019.5

临时沉沙池 个 2 2017.9~2019.5

临时拦挡 m 62 2017.9~2019.5

临时苫盖 hm² 0.08 2017.9~2019.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拦挡 m 800 2017.9~2019.5

临时苫盖 m² 1.02 2017.9~2019.5

临时撒播草籽 hm² 1.02 2017.9~2020.5

施工便道区

临时排水沟 m 2500 2017.9~2019.5

临时沉沙池 个 4 2017.9~2019.5

临时拦挡 m 36 2017.9~2019.5

临时撒播草籽 hm² 0.05 2017.9~2020.5

弃渣场区

临时排水沟 m 2690 2017.9~2019.5

临时沉沙池 个 10 2017.9~2019.5

临时拦挡 m 590 2017.9~2019.5

临时撒播草籽 hm² 2.56 2017.9~2019.5

表3-11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设计的措施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际完成 增减（+/-） 备注

路基工程区

临时排水沟 m 800 2360 1560 实际增加

临时沉沙池 个 30 30 0

临时拦挡 m 2500 2650 150 实际增加

临时苫盖 hm² 6.32 6.52 0.2 实际增加

桥涵工程区 临时拦挡 m 100 200 100 实际增加

施工场地区

临时排水沟 m 500 130 -370 实际减少

临时沉沙池 个 6 2 -4 实际减少

临时拦挡 m 177 62 -115 实际减少

临时苫盖 hm² 0.28 0.08 -0.2 实际减少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拦挡 m 786 800 14 实际增加

临时苫盖 m² 1.02 1.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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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撒播草籽 hm² 1.02 1.02 0

施工便道区

临时排水沟 m 197 2500 2303 实际增加

临时沉沙池 个 3 4 1 实际增加

临时拦挡 m 122 36 -86 实际减少

临时撒播草籽 hm² 0.05 0.05 0

弃渣场区

临时排水沟 m 5366 2690 -2676 实际减少

临时沉沙池 个 20 10 -10 实际减少

临时拦挡 m 1167 590 -577 实际减少

临时撒播草籽 hm² 5.12 2.56 -2.56 实际减少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完成量与《方案报告书》设计量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监测结果，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期间注重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的防护，

为减少施工产生的水土流失，增加了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及临时堆土场区临

时排水、拦挡及临时苫盖等临时措施，从而导致其工程量增加；实际施工过程中

施工场地区、施工便道区及弃渣场区占地面积较方案减少，导致相应临时措施量

减少。

3.5.4水土保持工程进度控制

在建设过程中，监理工程师通过认真执行有关进度控制措施和手段，并在施

工过程中强化监督、指导与协调管理工作，顺利实现了施工进度的控制目标，落

实了“三同时”制度。实际工程进度：2017年3月开工建设，2020年5月完工。

表3-11 工程建设过程实施措施进度表

分区 措施类型 实施时间

路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植物措施 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临时措施 2017 年 9 月～2019 年 5 月

桥涵工程区

工程措施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植物措施 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临时措施 2017 年 9 月～2019 年 5 月

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植物措施 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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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 2017 年 9 月～2019 年 5 月

临时堆土场区

工程措施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植物措施 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临时措施 2017 年 9 月～2019 年 5 月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植物措施 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临时措施 2017 年 9 月～2019 年 5 月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植物措施 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临时措施 2017 年 9 月～2019 年 5 月

3.5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5.1工程措施投资完成情况

根据“三同时”原则，该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进度

基本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同步。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区域包括路基工程

区、桥涵工程区、施工场地区、临时堆土场区、施工便道区、弃渣场区，本工程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见表

3-12。

表3-12 实际完成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表

防治分

区
措施名称

单

位

方案设

计量

实际完

成
单价

方案设计小计

（元）

设计完成小计

（元）
备注

路基工

程区

表土剥离 m³ 19000 17200 10.24 194560.00 176128.00
主体

已有

表土返回 m³ 19000 17200 6.59 125210.00 113348.00

路堑蝶式边沟 m 7699 7699 140 1077860.00 1077860.00

主体

已有

简易边沟 m 1701 1961 80 136080.00 156880.00

山坡截水沟 m 8081 8081 285 2303085.00 2303085.00

路堤排水边坡 m 7836 7836 230 1802280.00 1802280.00

山坡平台截水沟 m 9333 7893 320 2986560.00 2525760.00

急流槽 m 650 650 150 97500.00 97500.00

盲沟 m 3040 3040 350 1064000.00 10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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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沙

池

个数 处 0 25

土方开挖 m³ 0 125 13.02 0.00 1627.50

C25 砼 m³ 0 75 311.3 0.00 23347.50

土地平整 hm² 6.32 6.12
14073.6

8
88945.66 86130.92

桥涵工

程区

表土剥离 m³ 1500 1500 10.24 15360.00 15360.00

表土返回 m³ 1500 1500 6.59 9885.00 9885.00

排水

沟

长度 m 600 620 0.00 0.00

C25 砼 m³ 276 285.2 311.3 85918.80 88782.76

土地平整 hm² 0.5 0.5
14073.6

8
7036.84 7036.84

施工场

地区

表土剥离 m³ 4200 900 10.24 43008.00 9216.00

表土返回 m³ 4200 900 6.59 27678.00 5931.00

排水

沟

长度 m 1027 260

C25 砼 m³ 821 208 311.3 255577.30 64750.40

硬化层清除 m³ 1400 1000 48.55 67970.00 48550.00

土地平整 hm² 1.4 0.3
14073.6

8
19703.15 4222.10

临时堆

土场区

表土剥离 m³ 3060 3060 10.24 31334.40 31334.40

表土返回 m³ 3060 3060 6.59 20165.40 20165.40

排水

沟

长度 m 400 440

C25 砼 m³ 120 132 311.3 37356.00 41091.60

沉沙

池

个数 处 4 4

土方开挖 m³ 20 20 13.02 260.40 260.40

C25 砼 m³ 12 12 311.3 3735.60 3735.60

土地平整 hm² 1.02 1.02
14073.6

8
14355.15 14355.15

施工便

道区

表土

剥离
m³ 5625 1850 10.24 57600.00 18944.00

表土

返回
m³ 5625 1850 6.59 37068.75 12191.50

排水

沟

个数 m 12000

土方开挖 m³ 3600 13.02 4687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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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砼 m³ 1800 311.3 560340.00 0.00

土地

平整
hm² 1.88 1.25

14073.6

8
26458.52 17592.10

弃渣场

区

表土剥离 m³ 76800 39400 10.24 786432.00 403456.00

表土返回 m³ 76800 39400 6.59 506112.00 259646.00

排水

沟

长度 m 8635 2270

土方开挖 m³ 2963 778.61 13.02 38578.26 10137.50

C25 砼 m³ 1357 356.39 311.3 422434.10 110944.21

沉沙

池

个数 座 29 8

土方开挖 m³ 145 40 13.02 1887.90 520.80

C25 砼 m³ 87 24 311.3 27083.10 7471.20

挡土

墙

长度 m 1088 360

基础开挖 m³ 903 298.79 13.02 269804.45 3890.20

土方回填 m 283 93.64 6.32 26500.04 591.80

C20 砼压

顶
m³ 1338 442.72 311.3 592360.15 137818.92

浆砌块石 m³ 7322 2422.72 299.42 17739160.15 725411.00

反滤层 m³ 26 8.60 133.5 223.68 1148.49

PVC 排水

管
m 145 47.98 145 6956.80 6956.80

土地平整 hm² 32.16 13.42
14073.6

8
452609.55 188868.79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主要变

化是弃渣场面积减小导致相应投资的大幅度减少。

3.5.2植物措施投资完成情况

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为栽植乔木、灌木、撒播草籽。本工程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见表

3-13。

表3-13 实际完成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表

防治分

区

措施名

称

单

位

方案设计

量

实际完

成
单价

方案设计小计

（元）

设计完成小计

（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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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工

程区

栽植乔

木
株 6784 6900

3000000 18960000.00 20460000.00
主体已

有

栽植灌

木
株 8333 8450

种植草

皮
hm² 6.32 6.82

桥涵工

程区

撒播草

籽
hm² 0.05 0.15

35245.1

3
1762.26 5286.77

草籽 kg 4 12 38 152.00 456.00

施工场

地区

乔木 株 90 25 50 4500.00 1250.00

栽植费 株 90 25 1.48 133.20 37.00

栽植灌

木
株 320 0 50 16000.00 0.00

栽植费 株 320 0 1.48 473.60 0.00

种植草

皮
hm² 0.13 0

35245.1

3
4581.87 0.00

草籽 kg 10.4 0 38 395.20 0.00

施工便

道区

撒播草

籽
hm² 1.88 1.25

35245.1

3
66260.84 44056.41

草籽 kg 150 100 38 5700.00 3800.00

弃渣场

区

栽植乔

木
株 544 835 50 27200.00 41750.00

栽植费 株 544 835 1.48 805.12 1235.80

撒播草

籽
hm² 8.04 10.56

35245.1

3
283370.85 372188.57

草籽 kg 643.2 844.8 38 24441.60 32102.40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投资主要是

主体已有植物措施投资的增加。

3.5.3临时措施投资完成情况

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袋装土拦

挡、防雨布覆盖、临时撒播草籽。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与设计方案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见表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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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实际完成与设计方案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表

防治分

区
措施名称

单

位

方案设

计量

实际完

成
单价

方案设计小计

（元）

设计完成小计

（元）

路基工

程区

临时排

水沟

长度 m 800 2360

土方开挖 m³ 224 660.8 13.02 2916.48 8603.62

临时沉

沙池

个数 个 30 30

土方开挖 m³ 180 180 13.02 2343.60 2343.60

临时拦

挡

长度 m 2500 2650

袋装土挡墙 m³ 875 927.5 269.75 236031.25 250193.13

袋装土挡墙拆

除
m³ 875 927.5 22.37 19573.75 20748.18

临时苫盖 hm² 6.32 6.52
25954.7

1
164033.77 169224.71

桥涵工

程区

临时拦

挡

长度 m 100 200

袋装土挡墙 m³ 200 400 269.75 53950 107900

袋装土挡墙拆

除
m³ 200 400 22.37 4474 8948

施工场

地区

临时排

水沟

长度 m 500 130

土方开挖 m³ 150 39 13.02 1953 507.78

临时沉

沙池

个数 个 6 2

土方开挖 m³ 30 10 13.02 390.6 130.2

临时拦

挡

长度 m 177 62

袋装土挡墙 m³ 353 123.6 269.75 95221.75 33354.51

袋装土挡墙拆

除
m³ 353 123.6 22.37 7896.61 2766.04

临时苫盖 hm² 0.28 0.08
25954.7

1
7267.32 2076.38

临时堆

土场区

临时拦

挡

长度 m 786 800

袋装土挡墙 m³ 393 400 269.75 106011.75 107900.00

袋装土挡墙拆

除
m³ 393 400 22.37 8791.41 8948.00

临时撒

播草籽

撒播草籽 hm² 1.02 1.02
35245.1

3
35950.03 35950.03

草籽 kg 81.6 81.6 38 3100.80 3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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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苫盖 m² 1.02 1.02
25954.7

1
26473.80 26473.80

施工便

道区

临时排

水沟

长度 m 197 2500

土方开挖 m³ 59 748.73 13.02 768.18 9748.477157

临时沉

沙池

个数 个 3 4

土方开挖 m³ 15 20 13.02 195.3 260.4

临时拦

挡

长度 m 122 36

袋装土挡墙 m³ 245 72.30 269.75 66088.75 19501.60

袋装土挡墙拆

除
m³ 245 72.30 22.37 5480.65 1617.24

临时撒

播草籽

撒播草籽 hm² 0.05 0.05
35245.1

3
1762.26 1762.26

草籽 kg 4 4 38 152 152

弃渣场

区

临时排

水沟

长度 m 5366 2690

土方开挖 m³ 3088
1548.02

8
13.02 40205.76 20155.32881

临时沉

沙池

个数 个 20 10.000

土方开挖 m³ 125 62.500 13.02 1627.5 813.75

临时拦

挡

长度 m 1167 590.000

袋装土挡墙 m³ 2333
1179.49

4
269.75 629326.75 318168.62

袋装土挡墙拆

除
m³ 2333

1179.49

4
22.37 52189.21 26385.29

临时撒

播草籽

撒播草籽 hm² 5.12 2.56
35245.1

3
180455.07 90227.53

草籽 kg 409.6 204.8 38 15564.8 7782.4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较设计方案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投资有所减

少，主要是弃渣场面积的减少导致的临时措施投资的减少。

3.5.4水土保持总投资完成情况

（1）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投资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水土保持总4250.24万元，其中主

体已有水土保持措施投资2861.74万元（工程措施投资965.74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1896万元）。新增水土保持总投资1388.50万元，其中工程措施639.05万元，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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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43.58万元，临时措施213.12万元，独立费用164.19万元（其中工程建设监理

费34.0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52.00万元），基本预备费63.60万元，水土保持补

偿费264.97万元（其中伍家岗区69.38万元，猇亭区152.84万元，夷陵区42.75万

元）。

表3-15 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主体已有投资一览表

措施类型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总计（万元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体积 m³ 19000 10 19

路堑蝶式边沟 长度 m 7699 140 107.79

简易边沟 长度 m 1701 80 13.61

山坡截水沟 长度 m 8081 285 230.31

路堤排水边坡 长度 m 7836 230 180.23

山坡平台截水沟 长度 m 9333 320 298.66

急流槽 长度 m 650 150 9.75

盲沟 长度 m 3040 350 106.4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棵树 株 6784

3000000 1896种植灌木 棵树 株 8333

铺草皮 面积 hm
2

6.32

总计 2861.74

表3-16 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一览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林草工程费
独立费

用

投资

工程

费

栽植

费

林草及种子

费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639.0

5
639.05

一 路基工程区 21.42 21.42

二 桥涵工程区 13.14 13.14

三 施工场地区 42.20 42.20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0.72 10.72

五 施工便道区 73.82 73.82

六 弃渣场区
477.7

5
477.7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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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桥涵工程区 0.18 0.02 0.19

二 施工场地区 0.52 2.09 2.61

三 施工便道区 6.61 0.57 7.18

四 弃渣场区 28.43 5.17 33.6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13.1

2
213.12

一 路基工程区 42.49 42.49

二 桥涵工程区 5.84 5.84

三 施工场地区 10.55 10.55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8.03 18.03

五 施工便道区 9.66 9.66

六 弃渣场区
112.3

4
112.34

八 其他临时措施 14.21 14.2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64.19 164.19

一 建设管理费 18.19 18.19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4.00 34.0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35 35.00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52 52.00

五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

费
25 25.00

第一至第四部分合计
852.1

7
164.19 1059.93

预备费 63.60

工程静态投资 1123.53

水土保持补偿费 264.97

工程总投资 1388.50

（2）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情况，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情况见表 3-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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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 实际完成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投资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单价（元） 设计完成小计（万元）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³ 17200 10.24 17.61

路堑蝶式边沟 m 7699 140 107.79

简易边沟 m 1961 80 15.69

山坡截水沟 m 8081 285 230.31

路堤排水边坡 m 7836 230 180.23

山坡平台截水沟 m 7893 320 252.58

急流槽 m 650 150 9.75

盲沟 m 3040 350 106.40

植物措施

栽植乔木 株 6900

3000000 2046.00栽植灌木 株 8450

种植草皮 hm² 6.82

总计 2966.35

表 3-18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一览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林草工程费
独立费

用

投资

工程费 栽植费
林草及种子

费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40.86 240.86

一 路基工程区 13.83 13.83

二 桥涵工程区 12.11 12.11

三 施工场地区 13.27 13.27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1.09 11.09

五 施工便道区 4.87 4.87

六 弃渣场区 185.69 185.69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2.28 7.94 50.22

一 桥涵工程区 0.53 0.05 0.57

二 施工场地区 0.00 0.13 0.13

三 施工便道区 4.41 0.38 4.79

四 弃渣场区 37.34 7.39 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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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34.40 134.40

一 路基工程区 45.11 45.11

二 桥涵工程区 11.68 11.68

三 施工场地区 3.88 3.88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8.24 18.24

五 施工便道区 3.30 3.30

六 弃渣场区 46.35 46.35

七 其他临时措施 5.82 5.82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54.51 154.51

一 建设管理费 8.51 8.51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4.00 34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35.00 35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52.00 52

五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

费
25.00 25

第一至第四部分合计 375.25 42.28 7.94 154.51 579.98

预备费 34.80

工程静态投资 614.78

水土保持补偿费 151.82

工程总投资 766.59

本项目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总投资 3732.94 万元（其中主体已有 2966.35 万元，

新增水保投资 766.59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较方案设计总投资减

少了 517.30 万元。主要投资变化量分析见下：

（1）工程措施的变化

主要是弃渣场面积的减少导致弃渣场工程措施投资减少 292.06 万元。

（2）临时工程的变化

主要是弃渣场面积的减少导致弃渣场临时工程投资减少 65.99 万元。

（3）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变化

项目占地的减少以及水土保持补偿费取费标准的降低导致水土保持补偿费用

减少 113.16 万元。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51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4.1.1建设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为了切实在管理中落实好水土保持方案，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在本工程建设中，把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纳入到整个工程建设管理

体系中，要求对水土保持进行全方位控制，强化水保意识，严格按照国家、省、

市、区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技术规范、规章制度和要求搞好水保工作。为鼓励

和督促施工单位按上述目标进行主体工程建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程建

设实际情况，实行“一保一奖一处理”的奖惩措施，即：“保证环境保护与水土

保持，奖励环保水保工作开展好的施工单位，处理破坏环境的施工单位”。为建

立健全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的机制和制度，要求建设单位代为成立环保水保方

案实施管理机构，并明确专人负责，要求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成立环保水保工作

小组，落实环保水保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把水土保持列为工程季度质量考核

的内容之一，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水土流失治理情况，严格实施“三同时”

制度。通过制度来组织工程建设和工程管理，并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进行质

量体系检查和评价，为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另外本工程全面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项目施工

中标单位都具有相应的资质，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实力，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

都比较完善。在施工准备阶段，通过招投标择优选定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在

施工过程中，注意监督承建单位加强分包管理。水土保持设施均已落实了管护制

度、管护人员和管护责任。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由项目法人单位统一负责管理和维

护，制定了服务质量考核标准，植物措施按照绿化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注重栽

植美观且具有烟尘吸附功能的树草种。

4.1.2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本项目由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1954年，总部位于湖北武汉，是大型综合性工程公司，

现为世界500强企业、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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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公司。中南市政院是原直属建设部的五大市政设计院之一，拥有工程设计综合

甲级资质、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工程监理甲级、工程咨询甲级等多项甲级资

质，涉及给水、排水、道路、桥梁、燃气、热力、环境卫生、隧道、轨道交通和

园林景观等市政行业，以及公路、水利、建筑等行业，承担上述行业的工程勘察、

设计、咨询、监理、工程总承包和科学研究等任务，能为工程建设提供全生命周

期服务。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特点，设计单位认真贯彻执行质量管理体系，成立设计项

目组，根据工作大纲进行现场勘察，认真进行方案比选论证，优化设计，较好的

完成了设计任务。

4.1.3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建设单位委托宜昌市虹源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施工过程监

理，为指导工程监理工作的开展，监理公司按照《监理合同》要求，做到“事前

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对工程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理。

监理单位协助业主管理施工期间的水土保持工作，水保监理管理体系按照“三

同时”的原则建立，为此，监理中心建立健全了水保监理责任机制，实行了总监

理工程师全面负责、分管副总监理工程师具体负责，专职水保监理工程师现场负

责各标段内的日常水保监理工作的保证体系，采取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检相结合，

重点部位和一般工程项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过程控制，使各项水保工作始终处于

受控状态，特别是加强水土保持重点控制部位的检查力度，及时处理施工中出现

的各种水保问题，督促承建单位建立和不断完善水保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工程承

建合同要求落实各项水保措施。为使建设监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提

高建设监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保证监理工作的有序开展，监理中心结合工程建

设项目特点，监理部制定了完整的监理工作规章制度和监理人员考核标准。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监理对工程质量的管理做到井井有条，从源头开始控制，

审查施工单位上报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安全措施、工程质量保证体系以及重要项

目的施工程序和施工方法。把好材料质量关，对所有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必须

经取样检测（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

对重要的施工部位或关键工序，指派专人进行旁站监理，一般项目实行严格的巡

视检查，监理人员随时掌握各自工作范围内的施工进度、施工机具布置、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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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实施情况，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状况等，发现不规范作业行为或违反设计要求

的施工等施工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予以制止并口头要求改正、返工或以书

面形式提出整改意见及要求，同时监督施工单位认真执行并检查其整改效果。在

施工过程中，严格实行工序验收制度，无论是重要项目还是一般项目都要经过工

序验收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每道工序首先由施工单位自检，监理抽检，

抽检不合格的必须限时纠正。

4.1.4质量监督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为了有效控制施工质量，宜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负责本工程的质量

监督工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多元化的质量管理。管理局对工程各承包商的

质保体系、质量监督体系等的建立和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各参建单位健全

质量保证体系，并派监督人员常驻工程施工现场巡视现场施工质量并抽查工程施

工质量，对施工现场影响工程质量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针对工程施工过程中存

在的施工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参与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并核定工

程质量等级。

为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各项措施，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项目工

程建设期间，2018年10月30日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水土保持业务主管部门到工地

进行监督检查和帮助指导，协助宜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开展防治责任范

围内的水土保持工作，逐步增强了各建设单位的水土保持意识，落实了各项水土

保持设施的设计、施工和监理，对做好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积极有效的

作用。

4.1.5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选择实力雄厚、管理先进、施工经验丰富、信誉良好的

施工企业进行施工，本项目施工单位为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企

业都有一套完善的质量管理措施和质量保证体系，一是都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

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二是认真贯彻

执行国务院第279号令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

知，层层落实工程质量责任，签定质量责任书，明确技术负责人及行政负责人接

受业主、监理以及监督部门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三是按照ISO9002质量标准体

系要求，把好质量关。在工程质量管理措施上，认真抓好两个阶段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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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准备阶段质量管理

主要完善做好以下几项内容：

① 成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部，制定工程质量管理计划和有关管理制度；

② 编写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

③ 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工作；

④ 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对主要技术工种进行技术再培训；

⑤ 对试验设备、测量仪器、计量工器具精确度进行检验，以满足对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的检测需要。

（2）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① 严格按规程、规范、招标文件和设计图纸施工；

② 项目部建立完整的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质量保证组织体系，设立了专职质检

机构和人员，确保工程质量检验有序进行；

③ 做到每单项工程开工前进行技术交底制度，明确施工方法、程序、进度、

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

④ 严格做到在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过程中实行“三检制”（自检、互检、

交接检）、“三落实”（组织落实、制度落实、责任落实）、“三不放过”（事

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预防措施不建立

不放过），只有在每一道工序取得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⑤ 建立工地试验室，加强原材料的检验与试验。凡不合格的材料、半成品、

成品都不得使用；

⑥ 对工程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隐蔽工程项目，设立专职质检员，进行全

过程的跟踪监督；

⑦ 对不重视质量、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的施工人员，质检人员有权要求项目

部给予严厉处理，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总之，参加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

单位，由于建立健全了自身的质量管理体制，制订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使水土

保持工程施工质量有了保证。

项目部始终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实行全

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监督。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工程规模和特点，按

照水利部有关规定，通过资质审查，进行招标，选择施工、监理单位，并实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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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理。要求施工单位必须做到“三自检、三落实、三不放过”的质量保证体系，

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和设计图纸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始终以“工程质量”为核心，

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对各工程项目和施工工艺编制质量监控实施细则，并实行全

方位、全过程。项目部还经常参加重点项目施工组织设计的讨论和会审，参加重

要工程部位的基础验收；为了及时掌握质量信息，加强质量管理，在工程建设过

程中，项目部还经常派人到施工现场进行现场监督管理，了解工程质量情况，收

集质量信息，发现问题立即要求监理和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4.2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

4.2.1竣工资料检查

根据相关规定，评估组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

主要查阅了“工程交工质量检测意见书”、“交工验收纪要”“交工验收报告”

等资料。检查了施工记录、分部及分项工程验收资料、监理检查意见、完成的工

程量及质量等等。

4.2.2现场核查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

实际情况、建设单位自查初验和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成果，评估组在本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进行全面核查和重点详查，对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分

类分项检查，确定本项目重点核查对象为截排水工程、防护工程、土地整治工程、

植物措施等措施的建设质量。

评估组现场查看、量测了各个防治区所实施的截、排水沟、防护、植物措施

等措施的外观、尺寸以及防护长度和面积；土地整治的数量、质量和平整情况。

经过现场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外观形状、轮廓尺寸及缺陷等情况的查勘和质

量评定，评估组认为：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纳入主体工程施工

之中，水土保持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进行，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对进入工程

实体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抽样检查、试验，对不合格材料严禁使用，有效的

保证了工程质量。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质量合格，结构

尺寸规则，外表整齐，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的要求，工程措施质量总体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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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质量综合评估

工程措施的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是在分部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的基础上，由业主

和监理单位组成评定小组，对工程的建设过程和运行情况进行考核，根据施工记

录、监理记录、工程外观、工程缺陷和处理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定。

建设单位会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施工场地区、

临时堆土场区、施工便道区及弃渣场区等工程措施进行了初检和质量评定，共划

分为19个单位工程、64个分部工程和456个单元工程，评定结果全部合格。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情况见表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评定情况表

项目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名称 数量 质量评定 名称 数量 质量评定 划分标准 数量 质量评定

路基工程区

截水沟 4 合格
基础开挖 8 合格

长度/200m
80 合格

衬砌 8 合格 80 合格

排水沟 4 合格
基础开挖 10 合格

长度/200m
105 合格

衬砌 10 合格 105 合格

土地整治 2 合格
基础整治 2 合格 面积/1hm² 6 合格

恢复治理 2 合格 面积/1hm² 6 合格

桥涵工程区

排水沟 1 合格
基础开挖 1 合格

长度/200m
3 合格

衬砌 1 合格 3 合格

土地整治 1 合格
基础整治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恢复治理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施工场地区

排水沟 1 合格
基础开挖 4 合格

长度/200m
2 合格

衬砌 4 合格 2 合格

土地整治 1 合格
基础整治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恢复治理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临时堆土场区

排水沟 1 合格
基础开挖 1 合格

长度/200m
2 合格

衬砌 1 合格 2 合格

土地整治 1 合格
基础整治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恢复治理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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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便道区 土地整治 1 合格
基础整治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恢复治理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弃渣场区

排水沟 1 合格
基础开挖 1 合格

长度/200m
12 合格

衬砌 1 合格 12 合格

土地整治 1 合格
基础整治 1 合格 面积/1hm² 14 合格

恢复治理 1 合格 面积/1hm² 14 合格

合计 19 64 456

评估组在质量评估工程中检查了施工管理制度、工程质量检验、质量评定记

录等。经核实：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建立健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

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亦纳入了整个工

程建设管理体系。工程措施施工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资料齐全，程序完善，符合

工程管理要求。

总体来看，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管理要求严格，工程措施到位、及

时、合理。经过现场检查和查阅相关自检成果和完工验收资料，评估组认为：建

设单位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截排水工程、边坡防护工程，对长期扰动

的区域进行了较全面的治理，建筑物结构尺寸、外表和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工程措施质量总体合格，运行良好，符合水土保持验收条件。

4.3植物措施质量评估

4.3.1竣工资料检查

本项目植物措施由播撒草籽、种植乔、灌木三部分组成。评估组现场查阅了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关于生态恢复工程的相关资料，全面了解本项目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建设过程、内容及完成情况。

4.3.2现场核查

结合建设单位自查初验和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成果，结合项目区实际条件，

评估组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查勘，重点核查了路基工程区、

桥涵工程区、施工场地区、施工便道区及弃渣场区的植物措施实施情况。经过现

场核查，建设单位确定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准确，植物措施配置基本合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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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和覆盖率等达到相关规范要求，总体质量合格。

4.3.3质量综合评估

一、植物措施核查

本项目根据当地生态环境条件，采用了栽植乔木、灌木和种草等多种形式的

植物措施。

二、质量评定结论

本项目植被建设工程共划分为10个单位工程、10个分部工程、19个单元工程。

依据建设单位自查验收结果，评估组对本项目植物措施进行了全面核查，主要对

实施的植物措施类型、面积、成活情况、栽植树木和保存率、绿化种草的覆盖率

及生长情况进行了调查。总体来看，本项目植物措施的林木成活率为98%以上，绿

化区域植被盖度为95%左右，整体质量合格。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定情况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评定情况表

项目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名称
数

量

质量评

定
名称

数

量

质量评

定
划分标准

数

量

质量评

定

路基工程区 植被建设工程 3 合格 线网状植被 3 合格 面积/1hm² 7 合格

桥涵工程区 植被建设工程 1 合格 线网状植被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施工场地区 植被建设工程 1 合格 线网状植被 1 合格 面积/1hm² 1 合格

施工便道区 植被建设工程 1 合格 线网状植被 1 合格 面积/1hm² 2 合格

弃渣场区 植被建设工程 4 合格 线网状植被 4 合格 面积/1hm² 8 合格

合计 10 10 19

总体来看，本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布局合理，满足设计要求。根据

本项目所在区域，结合现场实际，植物措施面积进行了调整，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完成的措施质量和数量符合设计要求，有效控制了开发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及生

态破坏，满足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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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初期运行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和水土保持监测分析，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

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到现在，均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以道路和桥涵

为主体的线状水土保持监测区以排水沟、沉沙池等工程措施为主，工程、植物措

施相结合、协调布设，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水土流失现象。

以施工场地区等临时用地为主的面状土地整治区，在建设过程中布设了水土

保持临时措施，防止了随地弃土、弃渣；工程结束后对临时用地采取土地整治和

植被恢复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恢复土地的有效利用。

在道路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周围地貌的破坏，道路施工应设临时沉沙池，

严禁直接排入市政管网。

综上所述，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建设

工程量和施工质量满足正常运行和水土保持要求，符合国家有关质量管理的规定

和标准，经初期运行，效果良好，可以交付使用。

5.2水土保持效果

5.2.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在项目建设区内，经过整治后可以投入使用的土地面积

占扰动土地面积的百分比。通过调查核算，本项目扰动地表面积为 101.21hm²，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97.95hm²。本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6.78％，达到方案设计

目标。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情况详见表 5-1。

表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

积（hm²）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
2
）

扰动土地整治

率（%）

方案目

标值（%）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建筑物及

硬化固化
合计

路基工程

区
79.37 2.54 15.09 59.16 76.79 96.75

95
桥涵工程

区
5.85 1.16 1.83 2.65 5.64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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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地

区
0.3 0.05 0.24 0.29 96.67

临时堆土

场区
1.02 1 1 98.04

施工便道

区
1.25 1.21 1.21 96.8

弃渣场区 13.42 0.15 12.87 13.02 97.02

合计 101.21 3.85 32.05 62.05 97.95 96.78

5.2.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与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的比值。本

项目水土流失的面积为 101.21hm²，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为 98.96hm²，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7.77%，达到方案设计目标。项目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见表 5-2。

表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

（hm²)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hm²）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方案目标值（%）

路基工程区 79.37 77.5 97.64

97

桥涵工程区 5.85 5.74 98.12

施工场地区 0.3 0.295 98.33

临时堆土场

区
1.02 1 98.04

施工便道区 1.25 1.22 97.6

弃渣场区 13.42 13.2 98.36

合计 101.21 98.96 97.77

5.2.3拦渣率

本项目施工建设期间产生弃渣 74.50 万 m³，弃渣全部运至本项目布设的弃渣

场堆放，弃渣场经平整后恢复植被，弃渣场修建浆砌石挡墙及排水沟，实际拦渣

量为 73.60 万 m³。经计算，拦渣率为 98.79%，达到方案设计目标。

5.2.4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建设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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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各项防治措施发挥效益后，项目建设区平均侵蚀模数为 485t/km²·a，土壤

流失控制比达到 1.03，达到方案设计目标。本工程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见表 5-3。

表5-3 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表

项目区
水土流失面

积（hm²)
项目区容许值

（t/km²·a）
监测值（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 方案目标值

路基工程区 79.37

500

480 1.04

1

桥涵工程区 5.85 490 1.02

施工场地区 0.3 490 1.02

临时堆土场区 1.02 480 1.04

施工便道区 1.25 485 1.03

弃渣场区 13.42 485 1.03

合计 101.21 485 1.03

5.2.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植物措施面积与可绿化面积的比值。据统计，项目建设区

内的可绿化面积为 32.23hm²，实施植物措施面积为 32.05hm²，本工程植被恢复率

达到 99.44%，达到方案设计目标。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详见表 5-4。

表5-4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可恢复植被面积（hm²）林草恢复面积（hm²）计算值（%）方案目标值（%）

路基工程区 15.16 15.09 99.54

99

桥涵工程区 1.84 1.83 99.46

施工场地区 0.05 0.05 99.9

临时堆土场

区
1.01 1 99.01

施工便道区 1.22 1.21 99.18

弃渣场区 12.95 12.87 99.38

合计 32.23 32.05 99.44

5.2.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林草植被面积与项目建设区面积的比值。本工程林草植被面积

为 32.05hm²，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101.21hm²，林草覆盖率为 31.67%，达到方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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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目标。林草覆盖率详见表 5-5。

表5-5 林草植被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建设建设区面积（hm²）林草植被面积（hm²）计算值（%）方案目标值（%）

路基工程区 79.37 15.09 19.01

27

桥涵工程区 5.85 1.83 31.28

施工场地区 0.3 0.05 16.67

临时堆土场

区
1.02 1 98.04

施工便道区 1.25 1.21 96.8

弃渣场区 13.42 12.87 95.9

合计 101.21 32.05 31.67

5.3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技术评估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次评估工作过程中开展了公众满意

度调查，评估综合组向项目所在地发放了 50 份水土保持公众调查问卷，收回 50

份。被访者年龄构成为：30 岁以下者占 50%，30-50 岁者占 46%，50 岁以上者占

4%；被访者职业构成为：干部占 14%，工人占 46%，农民占 16%，学生占 24%；被

访者性别构成为：男性占 48%，女性占 52%。具体调查内容及调查结果见表 5-7。

在被调查者 50 人中，96%的人认为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有好的影响，92%的人

认为项目对当地环境有好的影响，96%的人认为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好，94%的人

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建设搞的好，90%的人认为项目对所扰动的土地恢复的好。

表 5-5 水土保持公众调查结果统计表

调查人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段

男 女 青年 中年 老年

24 26 25 23 2

职业

干部 工人 农民 学生

7 23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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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很了解 一般了解 不了解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 （%） （人） （%） （人） （%）

对项目的了解程

度
13 26.00% 29 58.00% 6 12.00%

对水土保持和水

土流失的了解程

度

31 62.00% 15 30.00% 4 8.00%

调查项目评价

好 一般 差 说不清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 （%） （人） （%） （人） （%） （人） （%）

项目所在地区水

土保持工作情况
42 84.00% 4 8.00% 2 4.00% 2 4.00%

项目建设区水土

保持实施情况
45 90.00% 2 4.00% 3 6.00%

对当地经济影响 48 96.00% 2 4.00%

对当地生态环境

影响
46 92.00% 2 4.00% 2 4.00%

对弃土（渣）管理 48 96.00% 2 4.00%

林草植被建设情

况
47 94.00% 3 6.00%

土地恢复情况 45 90.00% 5 10.00%

调查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地群众对建设项目、项目区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实

施情况等普遍较了解，认为项目建设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建设

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比较满意，对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实施情况、林草植

被恢复情况、土地恢复情况等评价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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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组织领导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机构由武汉钢铁

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织领导，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

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领导小组名单：组长：方鄂赣，成员3人。宜昌市峡州

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地方政府、建

设单位的规定和要求，建立水土保持管理制度，从组织上、制度上、经济上保证

水土保持施工，满足国家规定标准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标准，落实水土保持责

任制。

一、水土保持领导小组职责

1、认真组织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学习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国家、省、部有关水土保持方面的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

2、积极联系本地区水保部门，明确本工程项目的水保要求，制定和落实本工

程项目的水保措施。

3、加强各标段水土保持检查和监控工作，加强对扰动地表面积、土石方量及

其流向、取料场的监控和管理，定期组织对各标段水土保持管理人员进行水土保

持工作评定。

4、督促各标段施工人员扰动地表时严格执行表土剥离，不再进行施工扰动区

域及时实施相应水土保持防护措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水土资源。

二、水土保持主责部门及职责

主责部门：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水土保持检查监

控的主责部门，牵头组织定期的水土保持大检查，并负责日常检查。发现隐患，

及时制止，督促整改。

职责：各类检查均应做好记录，分析研究水保监测、监理针对项目现场提出

的存在问题及建议，落实敦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三、水土保持单位责任制度

1、施工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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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开工前，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各标段经

理部以及劳务方签订的合同需有明确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和水土保持目标责任书。

（2）各标段经理部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要根据工程项目中水土保持的自身特

点，制订出具体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上报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审批，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施工组织设计不得批准施工。

2、施工期间

（1）严格按照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组织施工，将水土保持措施贯彻于施工生

产全过程中。

（2）作好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记录(包括影像资料)及文档的管理，详细记载施

工前、后的水土流失状况，以及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执行情况等。

（3）将有关原始地貌的影像资料底片及文字资料进行整理，一律留有电子版

资料保存。

（4）工程完成后，配合安质部对施工前后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做出

施工对项目水土流失的分析报告，并附上相关影像资料说明。

3、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1）对水土保持措施未达到要求的主体工程项目和临时工程，将不予以验工。

（2）每个工程项目完工后，配合安质部对工程施工期的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检

查，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施工队伍方可正式撤离现场。

（3）各标段工程项目竣工文件中须包含水土保持相应报告。

6.2规章制度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建设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相关规定为基础，全面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招

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各项工作严格按规程规范和制度进行运作。

一、项目法人责任制

为贯彻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充分发挥项目法人在工程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公司董事长负责从宏观控制到工程安全、质量进度和投资，董事负责协调各参建

单位的工作，并制定了《工程建设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奖

惩办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二、工程招投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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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考虑工程的可操作和实施性，水土保持

施工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一并进行施工。主体工程通过工程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

签订了施工合同后，经过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于2017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

三、建设监理制

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考虑工程的可操作和实施性，水土保持

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监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委托具有监理资质的宜昌市

虹源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

市政工程项目监理部。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监理人员严格按照质量

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的监理工作程序，实施工程监督。

四、合同管理

在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建设中，合同管理是各种管

理的的重心，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从勘测设计、工程监理、设备采购、材

料供应、工程施工、拆迁补偿乃至弃渣的利用均签订合同或协议书，明确各自的

权利义务，严格按合同办事。同时，为强化工程建设合同管理，更好地对合同执

行情况实施监督，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合同实施监督管理办法。

6.3建设管理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中的水土保持建筑工程均纳入

所对应的主体工程发包标书中，与主体工程项目一起采用邀请招标或议标、公开

招标、择优选择施工队伍，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项目(覆土、绿化、种草植树工程)

由项目法人根据工程建设特点和需要，通过议标的方式选择相关专业的施工队伍

进行施工。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合同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承包合同均为

总价合同单价结算，项目单价以通过招议标确定的合同单价和经发包单位审核批

准的新增项目单价为准，工程量经监理鉴证，发包单位认可的实际发生量为准。

6.4水土保持监测

2018年1月，受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委托，宜昌

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了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任务。

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接受监测任务后，成立了宜昌市峡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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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监测项目组共有6人，于

2018年3月开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项目监测组根据工程目前的实际情况，从多方

面，多角度的了解项目建设过程水土保持情况，从收集资料开始，分析确定重要

监测内容和重点区域进行监测点布设。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采取以下思路进行项目

区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

（1）根据工程特点，重点监测工程建设的水土流失情况及措施建设运行情况，

对实施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水土流失强的区域进行监测点布设，按设计要求主

要有挡墙、排水等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

（2）针对工程建设过程中临时施工占地，监测中以巡查、调查为主，不设永

久监测点；

（3）选取有代表性的边坡进行典型样地观测，在获取近期典型样点水土流失

程度的同时推求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状况。

（4）针对项目的施工工艺情况，主要采取调查和巡查的监测方法。

根据工程实际建设情况，结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本工程水土保持

监测点采用观测样点和调查样点两种形式，具体监测点类型根据工程监测区实际

情况拟定。本工程共布设监测点10个。各监测点情况详见表6-1。

表6-1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一览表

监测分区 监测点 位置 监测点类型

路基工程防治区

1#监测点 深挖方路基截水沟 观测

2#监测点 深挖方路基边坡防护 调查、观测

3#监测点 高填方路基植被恢复情况 调查、观测

桥涵工程防治区
4#监测点 柏临河大桥植被恢复情况 调查、观测

5#监测点 后河大桥植被恢复情况 调查、观测

施工场地防治区 6#监测点 3#施工场地排水沟 调查

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7#监测点 植物恢复情况 调查

施工道路防治区 8#监测点 植物恢复情况 调查

弃渣场防治区
9#监测点 2#弃渣场排水沟 观测

10#监测点 4#弃渣场植被恢复情况 调查、观测

根据本项目监测实施情况，监测期间我院向建设单位及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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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了监测实施方案、监测记录表、监测意见、季度表、年度报告及监测总结报

告等监测成果。监测成果提交情况详见表6-2。

表6-2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一览表

序号 监测成果 提交对象 提交时间 备注

1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建设单位 2018 年 2 月

2 水土保持监测记录表 建设单位 每季度提交一次

3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表 建设单位 每季度提交一次

4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宜昌市水利水电局、建设单位 2020 年 9 月

6.5水土保持监理

2017年3月，建设单位委托宜昌市虹源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施

工过程监理，同时也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过程监理，宜昌市虹源公路工程咨询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科学管理方法、技术经济手段和合同手段，结合公司管理

经验对项目进行动态管理，依据工程的各项建设目标（质量目标、进度目标、投

资目标、文明施工及安全生产等）得到有效控制和实现，达到或超过设计和甲方

要求目标。

监理单位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组织设计方案，要求施工单位实行“三同时”制

度，加强对施工人员水土保持的教育管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中华人员共和国水土保持实施条例》及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法规，并要

求施工单位建立水土保持管理机构，配置专职水土保持员，建立健全的水保体系，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已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施工作业，尽量减

少植被破坏，弃渣运至指定地点堆放，并对施工便道定时洒水避免扬尘污染环境。

一、监理工作范围、内容和职责

1、监理工程师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对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中的水土保持

措施、方案、实施办法进行审核。符合相关规定，由监理工程师提出审核意见，

报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2、审查施工单位现场的水土保持组织机构专职人员、水土保持措施及相关制

度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

3、督促施工单位与当地水土保持保部门建立正常的工作联系，了解当地的水

土保持要求和相关标准，取得当地水土保持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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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过程中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跟踪检查，对环境保

护、水土保持工程项目进行检查及验收。

二、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控制

1、建立健全质量控制体系，并在监理过程中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督促施

工单位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并监督其贯彻执行。

2、对施工质量活动相关的人员、材料、施工设备、施工方法和施工环境进行

监督检查。

3、对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质检、材料和施工设备操作等持证上岗

人员进行检查。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应在相应岗位上独立工作。

4、监督施工单位对进场材料、苗木、籽种、设备、产品质量和构配件进行检

验，并检查材质证明和产品合格证。未经检验和检验不合格不应在工程中使用。

三、水土保持工程进度控制

1、审批施工单位在开工前提交的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总目标编制的总施

工进度计划、现金流量计划及总说明。

2、施工过程中审批施工单位根据批准的总进度计划编制的年、季、月施工进

度计划，以及依据施工合同约定审批特殊工程或重点工程的单位、分部工程进度

计划及有关变更计划。

3、在施工过程中，检查和督促计划的实施。

四、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控制

1、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对合同付款情况进行分析，提出资金流调整意见。

2、审核工程付款申请，签发付款证书。

3、根据施工合同约定进行价格调整。

4、根据授权处理工程变更所引起的工程费用变化事宜。

5、根据授权处理合同索赔中的费用问题。

6、审核完工付款申请，签发完工付款证书。

7、审核最终付款申请，签发最终付款证书。

6.6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促进水土保持“三同时”

制度的落实，2018年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对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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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进行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对水土保持工作管理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落

实情况、水土保持监理和监测工作情况、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工程招标、以及水

土保持工程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本项目水土保持各方面工作落实到位，水土保

持措施设置完善，布局较合理，主管部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要求后期加强对水

土保持措施管护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其水土保持效果。

6.7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原“宜昌市水利水电局”）

关于夷桥路快速改造工程等项目水土保持征占地面积复核的复函（宜水函〔2018〕

68号）核实后的征收面积101.21hm²进行收费，共缴纳补偿费151.815万元（其中

伍家岗区28.5万元，猇亭区110.34万元，夷陵区13.125万元）。面积复核的复函

及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详见附件。

6.8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建设单位为本工程永

久征用土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施后期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等负责。据调查了解，

武汉钢铁建工集团宜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岗位管理制度

和绿化养护规范，明确了管护人员，并将水土保持设施日常维护资金纳入工程日

常维护资金，水土保持设施维护资金有基本保障。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

设施管理维护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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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能够较好地履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落实了“三同时”制度和方

案批复规定的防治责任，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发挥了较好的保持水土、改善

生态环境。在工程建设期间，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水土

保持工作。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总体布局

合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或超过了建设生产类项目国家一级标准，其中扰动

土地整治率96.7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7.77%；土壤流失控制比1.03；拦渣率

98.79%；林草植被恢复率99.44%，林草覆盖率31.67%。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档案管理较规范，竣工资料较

齐全，质量检验和评定程序较规范，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尚未发现

重大质量缺陷，运行情况良好。

通过以上结论，本工程建设单位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管理体系健全，水土

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工程质量总体合格，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尚未

发现重大质量缺陷，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

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7.2遗留问题安排

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实施了一系

列水保措施后，对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减少了水土流

失。但是在监测过程中发现，部分区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此部分提出建议，

具体如下：

（1）施工结束后，路基下边坡局部还存在裸露地表、弃渣场区局部区域植物

措施不够完善，仍存在裸露地表，建议建设单位应尽快对其进行植被恢复。

（2）加强运行后期已建水土保持措施管护工作，确保其发挥正常的水土保持

功能。明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并加强对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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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和归档、管理、以备验收核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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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大事记；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4）市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5）市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

（6）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照片；

（7）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证

明；

（8）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

（9）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10）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11）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意见

8.2附图

（1）宜昌市峡州大道(柏临河路～先峰路)市政工程地理位置图；

（2）项目水土流失现状图；

（3）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置示意图；

（4）建设前卫星影像图；

（5）建设后卫星影像图；

（6）施工便道水土保持措施典型图；

（7）截排水典型图；

（8）临时沉沙池防护图；

（9）边坡防护典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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